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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變更總說明 

一、 環境變遷檢討 

本計畫項下「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新建工程於

112年8月至113年4月多次開標均流標，歷經數次流標檢討並修正標案

才得以於113年5月29日完成決標。該段時期面臨之環境變遷如下： 

(一)、 營建市場環境劇變： 

1. 廠商家數有限與專業門檻高：本案屬高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建

設，涉及特殊設備與介面整合（如土建、水電、空調），施工整

合複雜度遠高於一般建築工程，又無同質性標案可參考。 

2. 營造業產能飽和：因社會住宅與科技廠房大量釋出案件，造成廠

商選案意願提升，市場對工程案選擇性高。 

3. 缺工情形嚴重： 

(1) 疫情後外籍移工數量減少。 

(2) 國內年輕勞工對營造業意願低。 

(3) 導致招工困難、搶工激烈，進一步推升工資與成本。 

(二)、 流標與市場風險因應： 

1. 歷經多次流標（112年8月～113年4月），除前開營建市場環境改

變，營造市場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市場物價和工資的持續上漲，

降低投標積極性。原因尚包括： 

(1) 工程介面整合複雜。 

(2) 設備需專業整合，專業廠商家數有限，團隊組成不易；土建

廠商擔憂履約風險。 

(3) 工區條件不佳（如地點位於紅毛城古蹟下、淡水聯外道路不

便），且基地施工動線及作業空間受限。 

2. 潛在風險與流標檢討會議：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2年12月26日）召開工程流標專案

檢討會議與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以下簡稱國土署）多次訪談潛

在廠商及召開流標檢討會議（112年10月25日及113年2月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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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招標文件，並建議由「物價指數調整費」與「工程預備

費」支應，以增加廠商投標誘因。 

(3) 實驗設備供應廠商納入共同投標團隊，降低廠商團隊履約風

險。 

(三)、 全球公共衛生與防疫需求變化： 

1. 本計畫執行期間，適逢108年底起全球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111年爆發M痘(猴痘)；113年美國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傳播擴大

至乳牛與人類，顯示人畜共通疾病疫情更加複雜。 

2.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109年認定我國為口蹄疫非疫區，113

年10月底正式將我國列為非洲豬瘟非疫國，另於114年2月20日獲

WOAH科學委員會建議「同意」認定我國申請「豬瘟非疫

國」，率先成為亞洲唯一三大豬病非疫區，須持續投入以維持非

疫區地位。 

3. 實驗室須提供即時性、準確性與研發功能，符合國家級動物防疫

量能建設需求。 

(四)、 法規變革與審查趨嚴：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110年發布新版實驗

室生物安全規範：大幅提高硬體設計標準（如零洩漏風門、

HEPA高效濾網、除汙、負壓系統、進水逆流防護、排水管深水

封及相關測試驗證標準等）。 

2. 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P3實驗室事件110年12月實驗室

人員確診新冠肺炎案例，提高社會關注並促使疾管署對實驗室生

物安全更為重視，會強化高防護實驗室管理。 

3. 高防護實驗室建置進入實地施工階段（113年），規格需滾動式

調整以因應未來國家規範與高防護實驗室啟用之審查要求。 

(五)、 美國施行關稅調整： 

美國自114年4月10日起大幅調整關稅，倘有自美國進口材料

或產品，因內含美國自其他國家或地區進口之物料，可能致進口

成本提高，進而影響營建材料、機具或設備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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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求重新評估 

(一)、 工程內容實際施工需求增加： 

1. 總樓地板面積增加：依循發包前細部設計專家學者聯合審查會議

決議，將總樓地板面積由7,765㎡調升為7,859.26㎡。 

2. 發包經費增加：本案歷經數次流標，考量強化新興人畜共通傳染

病及重大動物傳染病基礎建設與檢驗量能需求急迫，為利儘速完

成招標後進行後續施工，積極檢討並修正標案內容，方得以順利

決標。經費增加項目如下： 

(1) 「資材及工料依市場行情訪價更新」。 

(2) 「介面協調整合作業」。 

(3) 「工程施工相關工項工資」。 

(4) 「測試調整費用」 

(5) 「B、C棟工址地下物拆除」。 

(6) 實際施工內容變動，須同步修正原計畫細項與發包項目。 

3. 配合直接工程費調升之間接成本：包括技術服務廠商規劃設計及

監造費、工程管理費、專業代辦技術費、土石方送臺北港管理

費、公共藝術設置費及資訊安全建置費等，因直接工程費調升亦

須相應調整。 

4. 加強山坡地執照審查意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根據加強山坡地審

查意見，爰同意既有擋土牆補強方式應於開工前提報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審查，以及屋頂版勘驗前完成擋土牆水保設施相關修繕補

強程序，並於核准建造執照加註事項附表註記，故為利本案能順

利取得使用執照，須進行既有水保設施修繕工程，以保全紅毛城

古蹟及周邊。 

(二)、 生物安全等級與驗證需求提升： 

1. 須符合2021年版「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高防護實驗室設計標

準：新版規範除規劃設計之要求趨於嚴謹、要求驗證項目增加

外，特殊空調及汙水處理系統需要較大之安裝及維護空間；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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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上亦應有「防洩漏」及「易於消毒清潔及定期檢查維

護」等感控需求。 

2. 本計畫建置之高防護實驗室未來須通過疾管署生物安全委員之高

防護實驗室啟用審查與專業認定，目前尚未有實驗室以新版規範

通過啟用。 

3. 近年軟硬體因應疫情演進而國際生物安全規範不斷更新，進一步

推升設計、施工複雜度、功能驗證與預算壓力。 

 

三、 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一)、 經費檢討與預算滾動調整： 

原計畫（108年核定18.65億元）至第二次修正（113年第一次

修正核定19.28億元，113年第二次修正期程展延至116年）。目前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新建工程委託國土署代

辦，由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及監造，施工

廠商為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國裕

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投標)。截至114年3月，施工廠商於

113年8月20日工程開工，並已進行臨時水電申請與設置、施工圍

籬與大門施作、新設洗車台、既有建物地上物拆除、工務所設置

及設備進駐、工區內舊管線遷移、既有建物地下基礎拆除及粉

碎、整地。刻正進行預壘樁工程之開挖與導溝、水保滯洪池與排

水溝施工、土石清運。本工程之公共藝術經費繳入專戶案已於114

年1月21日完成15,513千元匯入新北市政府之指定帳戶。 

1. 因物價、工資持續上漲，工程實際成本恐無法於原預算內推動計

畫。 

2. 須就實際決標結果重新評估經費需求，並依此調整執行進度與年

度預算分配。 

(二)、 發包策略與預算因應機制： 

1. 增編與調整項目（不增總經費）以提高廠商投標意願： 

(1) 增加施工協調費用與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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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營建工資估列與廠商利潤。 

2. 為因應流標與市場壓力，依市場行情以原計畫工程預備金及物價

指數調整費納入預算編列，提高預算作為緊急發包支應來源。 

(三)、 計畫進度與時程調整： 

1. 經113年第二次修正計畫後，將計畫期程已展延至116年。 

2. 須依決標後實際開工日期與施工進度網圖調整分年工程進度及里

程碑至117年，以達計畫目標並符合環境變遷及需求改變。 

 

四、 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本計畫項下「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新建工程流

標檢討後於原核定計畫額度內依決議調整招標費用後，間接成本亦須

配合直接成本調升而按比率提高，已無餘額可以支應工程預備費或物

價調整費，又本工程案之契約工期1,061日曆天，依現況按日計算至

117年始完工，超出前次修正計畫期程之116年。鑒於本項工程執行期

間所面臨之挑戰及所採因應作為，已與原核定計畫內容產生實質差

異。又近期新興動物傳染病疫情日益嚴峻，強化本國防疫基礎建設與

檢驗量能實屬當務之急；另我國目前為亞洲地區唯一同時取得豬瘟、

口蹄疫及非洲豬瘟「三大豬病非疫國」地位之國家，為維持此防疫成

果，建構重大動物傳染病防治所需之基礎設施，實具高度急迫性與政

策戰略意涵，亟需通盤強化，以提升整體防疫韌性。爰須辦理計畫總

經費及期程修正，依主要修正計畫經費及施工工期之理由或其潛在風

險說明如下： 

(一)、 物價調整費： 

1. 營造市場仍高度不確定，物價與工資持續上漲： 

近年營建市場變動劇烈，物價與工資持續攀升，使廠商無法

準確預估成本，編列投標預算風險提高，降低投標意願。自111年

9月計畫第一次修正後，工程物價指數持續上升，至114年3月（如

圖1及表1）已達112.56，創歷史新高。尤其勞務類漲幅顯著（如

圖2），缺工問題加劇，導致建造成本及工資同步飆升。加上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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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風險升溫，未來營建物料價格仍有上漲壓力。 

施工廠商目前正著手規劃訂購本計畫相關專業系統設備，報

價價格顯示，與細部設計階段所編列的經費已出現顯著差距。由

於部分專業設備的訂貨期長達兩年，以及美國對世界各國進出口

之「對等關稅」政策持續變動，若無法及時爭取經費完成訂貨，

將影響工程的進度，及設備與主體工程之介面整合。 

為減少廠商於履約階段受物價波動之風險，且使工程順利履

約執行，依據112年11月修正版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物

價調整費以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最近3-10年年增率平均值計算，及

參考工程會112年3月1日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確認會議一般房屋建

築費及辦公室翻修費調整建議說明，擬參採過去4年平均年增率

5.51%，以113年至117年年增率5.51%，(1*1.0551)^(5-1)=1.239294

計算，(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工程預備費)*23.9294%應編

列4.22億。 

 

圖1. 104年至114年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趨勢圖(年)。 

 

表1. 104年至114年3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月)。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 總指數 ) 

104 85.43 84.93 84.69 84.50 84.10 84.01 83.42 82.93 82.74 82.14 82.02 81.79 83.56 

105 81.64 81.46 81.56 82.48 83.02 82.44 82.18 82.13 81.93 81.73 82.24 83.02 82.15 

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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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3
86.95

88.88 90.14

100.00

107.36
109.23

111.40 112.18

70.00

75.00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105.00

110.00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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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 總指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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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83.52 83.59 83.98 83.71 83.20 83.28 83.50 84.38 84.97 84.89 85.15 85.33 84.13 

107 85.80 85.61 86.08 86.22 86.47 86.78 87.30 87.49 87.82 88.13 87.94 87.74 86.95 

108 87.84 88.57 89.04 89.11 88.93 89.06 89.05 89.20 89.00 88.66 88.82 89.23 88.88 

109 89.52 89.42 89.64 89.23 89.29 89.57 89.59 89.94 90.59 90.84 91.31 92.76 90.14 

110 94.90 94.94 95.97 97.34 99.60 101.25 101.87 102.15 102.39 102.98 103.36 103.25 100.00 

111 103.67 104.47 106.88 108.83 109.05 109.02 108.11 107.32 107.96 107.69 107.45 107.92 107.36 

112 108.69 109.21 109.49 109.60 109.00 108.76 108.96 109.04 109.25 109.48 109.38 109.88 109.23 

113 110.26 110.48 110.50 111.07 111.60 111.91 112.02 111.82 111.56 111.75 112.04 111.84 111.40 

114 111.81 112.16 112.56          112.18 

 

 

 

  

  

圖2. 113年至114年3月營造總指數及各勞務類指數趨勢圖（月）。 

2. 物價調整費已用罄，亟須補強因應不確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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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招標時，已依國土署工程物價指數調整計價要點，合

約中已納入總體及個別物價指數（如預拌混凝土、鋼筋等），並

設置工程預備費與物價調整費，用以反映物價波動，降低廠商履

約風險。 

惟原核定計畫額度於調整招標費後，已無餘額可因應物價調

整機制。本計畫面臨多重不利條件，如物價上漲、工程介面整合

高度複雜、基地作業空間狹窄、技術工短缺、工法調整及工期延

長等不可預期之風險。為確保工程如期如質完成，亟需補充工程

預備費與物價調整費，以提高風險調控與應變能力。 

(二)、 工程預備費： 

1. 生物安全委員要求配合新版規範： 

因應疾管署新頒「2021年版生物安全規範」與中研院新冠疫

情期間實驗室人員感染事件，當前高防護實驗室啟用審查從嚴，

必須符合氣密性、定向氣流、除汙與備援等功能性要求，並通過

生物安全委員會專業審查。衛福部持續強化相關建置與驗證標

準，本工程必須納入最新生物安全設計及驗證要求，爰需相關預

備經費以因應日益嚴格的審查及硬體驗證等挑戰。 

2. 工程預備費已用罄，亟須補強因應不確定風險： 

本計畫編列工程預備費用以因應無法預見的情勢變更，以及

計畫所蒐集引用資料之精度、品質和數量等不夠完整或無法預見

之情勢變更等狀況，並降低廠商履約風險。惟原核定計畫額度於

調整招標費後，已無餘額可因應工程預備費。本計畫面臨多重工

程不利條件與變數(如物價調整費及工程預備費用罄)，亟需補充

工程預備費以為因應。目前施工初期已發生預壘樁施工遭遇堅硬

地層無法鑽探至預定深度須變更工法；既有水保設施設置監測設

備因山坡地地質潛在風險之高度不確定性，考量以構臺施作方式

施工；開挖擋土支撐須增加中間柱等。以上變更工法及新增工項

均須經費挹注。依公共工程委員會109年3月31日工程技字第

1090200309號函頒布修正之「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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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篇）」及112年11月27日工程技字第1120201064號函頒

布之「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總則篇）」，有關工程

預備費之編列原則為：「在規劃階段，規模較小或較單純工程，

其編列下限為零，上限為10%；而規模較大或較複雜工程，其上

限為15%。在基本設計階段，規模較小或較單純工程，其編列下

限為零，上限為5%；而規模較大或較複雜工程，其上限為

10%。」本案工程預備費考量全案因高生物安全檢驗中心及動物

試驗中心工程較為複雜，故擬以直接工程成本10%估列1.55億

元。另為配合實際決標金額調整工程相關間接費，增列間接工程

費0.15億元。 

(三)、 自辦專業及特殊設備費： 

1. 因應流標後標案檢討與調整：本工程案流標檢討時為加速推動並

提高投標誘因，經費調整納入物價指數與工程預備費外，部分可

與硬體切割之專業設備因廠商要求轉為獸醫所自辦，暫不納入施

作；國土署召開之第一次流標檢討會議建議於本工程竣工前（以

不影響工進為原則）購置完成，俾利於本工程案內建置及進行實

驗室環境測試。 

2. 強化支援實驗室設置：為因應全球公共衛生與防疫需求變化(請

詳本章節一、環境變遷檢討之(三))，本案除建置三級實驗室外，

亦須同步規劃第二級支援實驗室做為銜接三級實驗室的樣本處理

平台，負責檢體前處理、中段傳輸及後段消毒處理等，周全支援

實驗室相關設備可確保檢體流轉過程中病原體不致外洩及交叉汙

染。為因應未來傳染病挑戰並強化防疫韌性，亟需增設相關設備

與空間，提升整體實驗室安全與運作效率，擬請增0.19億元以確

保本計畫完工後可迅速投入使用。 

(四)、 水保設施之修繕補強工程費： 

建照附帶補強條件：依建照註記規定，「本案既有擋土牆補

強方式應於開工前提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審查及屋頂版勘驗前完

成相關補強程序」。由於本案既有擋土牆位於古蹟定著地，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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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方鄰近之紅毛城為臺灣現存最古老的建築之一，為我國指定

的國定一級古蹟，且「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為文化

部遴選之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基於紅毛城的歷史價值，吸

引造訪國內外民眾眾多，但因本案擋土牆年代久遠，且未具有使

用執照或水土保持相關證照，並不符現今擋土牆安全相關規範，

實有必要規劃其相關工程包含水保監測設備之設置、施工期間之

監測數據收集及依數據提出補強方案後進行山坡地水保設施之修

繕補強設計、監造及工程等程序，以為確保紅毛城重要歷史古蹟

及周邊安全，並維護眾多參訪民眾人身安全。由於既有擋土牆山

坡地陡峭且地質潛在風險之高度不確定性，目前尚於監測設備設

置階段，為確保設施等整體安全，未來監測結果及有大幅修繕補

強需求狀況，必須遵照文化部及工務局等主管機關審查意見及建

照列管條件，爰有配置經費及工期之需求，俾為順利取得使用執

照等，經審慎評估並編列相關經費0.573億元。 

(五)、 實驗室硬體建置專家諮詢及人員教育訓練(經常門)： 

1. 依據衛福部疾管署「新設立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暨動物生物安全

第三等級以上實驗室啟用流程」，及依據112年10月流標檢討會

議決議。 

2. 邀請專家協助新建工程之設計規劃，確認設計符合實驗室安全規

範；並協助生物安全標準操作程序制訂、硬體建置諮詢及規劃辦

理相關操作人員之教育訓練；施工期間協助實驗室工程相關界面

協調及指導實驗室認證文件製作等事宜，以提升工程施工效率，

並編列經費0.09億元，俾利完工後順利認證申請及接管維運。 

(六)、 施工工期： 

1. 依實際工期調整計畫期程至117年：本工程案歷經多次流標(112

年8月～113年4月)，流標期間辦理第二次計畫修正，113年2月核

定期程展延至116年。後續於113年5月29日決標，於8月20日開工

暨契約工期起算1,061日曆天，依工程現況按日計算須至117年始

完工，超出前次修正計畫期程之116年，本次修正計畫一併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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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2. 基地動線與空間受限：基地鄰近淡水市區，假日施工通勤易受觀

光車流影響。B、C棟緊鄰既有建物，基地內施工動線壅擠，且

須兼顧現有實驗室正常運作，倘有施工動線受阻，大多以增加小

搬運或吊運作業因應，除需要更多經費支應人力成本外，施工效

率勢必會降低而影響工期。 

 

五、 修正目標 

本次修正係依實際執行需求，調整計畫期程及經費內容，並檢視業

務需求與可用資源條件，藉此確保計畫可順利達成預期效益與目標指

標。 

 

六、 修正內容、分年實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108年原核定總計畫經費為18.65億元。111年第一次修正計畫總計畫

經費核定19.27億元，考量大環境對工程發包的影響因素、生物安全法規

要求，並參考最新材料及設備市場行情，重新估算工程造價與設備採購

費用。112年度確定該階段工程發包預算（包含工程及部分製程儀器設

備）為14.11億元。 

本案自112年8月至113年4月歷經多次招標均未成功，經檢討後數度

修正標案內容，並將發包施工費調升至15.51億元，期間辦理第二次修正

計畫，期程展延至116年，最終於113年5月29日順利完成決標。 

本次修正計畫擬爭取將總經費追加至26.06億元，請增共計6.78億

元，期程展延至117年。相關修正說明及修正前後經費比較詳列如下： 

表1：分年經費修正對照表。 

表2：決標後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 

表3：決標後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細項比較。 

表4：修正後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 

表5：修正後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細項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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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分年經費修正對照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名稱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合計 

( 一 ) 建

置 高 生

物 安 全

檢 驗 及

動 物 實

驗中心 

第二

次修

正 
12,548 41,800 4,240 204,741 290,282 150,822 589,122 448,064   1,741,619 

第三

次修

正 

12,548 41,800 4,240 204,741 276,108 46,672 369,900 1,342,854 120,731 2,419,594 

(二) 建置

動 物 用

疫 苗 先

導工廠 

第二

次修

正 

37,900 34,150 13,200 - - - - -  85,250 

第三
次修
正 

37,900 34,150 13,200 - - - - -  85,250 

(三) 建置

組 織 培

養 豬 瘟

疫 苗 量

產 設 施

及製程 

第二

次修

正 

48,153 5,850 - - - - - -  54,003 

第三

次修

正 

48,153 5,850 - - - - - -  54,003 

(四) 建構

細 胞 培

養 疫 苗

量 產 製

程區 

第二
次修
正 

- - - 1,800 45,073 - - -  46,873 

第三

次修

正 
- - - 1,800 45,073 - - -  46,873 

 

分年經

費合計 

第二

次修

正 

98,601 81,800 17,440 206,541 335,355 150,822 589,122 448,064  1,927,745 

第三

次修

正 

98,601 81,800 17,440 206,541 321,181 46,672 369,900 1,342,854 120,731 2,60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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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決標後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表 

項次 工程名稱 
 (A)第二次修正計

畫經費  

 (B)決標階段調整

計畫金額 
 差異金額(B-A)  

經費說明 

(各項費用均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用、環境維護費、

交通維持費、材料檢試驗費、品質管理費、施工廠商

管理費、施工廠商利潤、BIM 建置費用、工程保險

費、營業稅) 

一 直接工程成本  1,302,091,152   1,551,340,000  249,248,848  

第一次修正計畫總樓地板面積 7765 ㎡(2349

坪)，本次修正計畫總樓地板面積依最終發包之面

積更新，調整為 7,859.26 ㎡(2377 坪) (依據 111

年 11 月 9 日細部設計專家學者聯合審查會議) 

(一) 建造費用  648,818,082   709,344,630  60,526,548  依據決標金額調整。各項次說明請詳表 3. 決標後

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細項比較表 (二) 空調設備  241,224,048   330,606,535  89,382,487  

(三) 專業系統設備工程費  326,473,114   437,960,603  111,487,489  

(四) 全區設施工程  85,575,908   73,428,232  -12,147,676  

二 間接工程成本  144,984,582   154,751,659  9,767,077  

 

三 工程預備費  123,698,660   -  -123,698,660  

■依 112 年 10 月 25 日流標檢討會議決議：依洽

辦機關建議由物價指數調整費、工程預備費支應

調升直接工程成本。工程預備費31,814,565元調

整提升發包施工費及相關服務費、管理費等。                                                                                

四 物價調整費  153,640,448   -  -153,640,448  

■依 112 年 10 月 25 日流標檢討會議決議：依洽

辦機關建議由物價指數調整費、工程預備費支應

調升直接工程成本。物價調整指數工款費用

119,703,478 元調整提升發包施工費及相關服務

費、管理費等。                                                                                   

五 自辦工程及設備費  203,330,005   221,653,188  18,323,183  

決標後以及前開各項目實際金額調整完畢後，國

土署建議差額列入本計畫自辧經費，供專業儀器

自辧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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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既有植栽移植  1,945,700   1,945,700  0    

(二) 製程或實驗室專業儀器自辦設備費  75,571,277  94,505,460 18,934,183  如自辧工程及設備費之備註說明。 

(三) 建築物拆除  12,037,863   11,426,863  -611,000  依實際執行費用修正編列數字。 

(四) 其他-經常門  12,899,165   12,899,165  0    

(五)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  54,003,000  54,003,000 0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

點」第 10 點及第 11 點規定，本部於 110 年 11

月 4 日農衛試字第 110254102 號函請行政院同

意停止執行此項整修工程，行政院於 110 年 12

月 16 日院臺農長字第 1100039763 號函示本部

本於權責辦理，另本部於110年 12月 28日同意

獸醫所停止執行。 

(六)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46,873,000   46,873,000  0  本子項工程已於 113 年執行完成。 

(七) 既有擋土牆改善工程及景觀復舊  -   -  0   

  
工程計畫總金額 

【壹~捌合計】 
 1,927,744,847   1,927,744,847  0    

 

表3、決標後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細項比較表 

項次 工程名稱 
 (A)第二次修正計

畫經費  

 (B) 決標階段調整

計畫金額 
 差異金額(B-A)  

經費說明 

(各項費用均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用、環境維護費、

交通維持費、材料檢試驗費、品質管理費、施工廠商

管理費、施工廠商利潤、BIM 建置費用、工程保險

費、營業稅) 

一 直接工程成本  1,302,091,152   1,551,340,000  249,248,848  

第一次修正計畫總樓地板面積 7765 ㎡(2349

坪)，本次修正計畫總樓地板面積依最終發包之面

積更新，調整為 7,859.26 ㎡(2377 坪) (依據 111

年 11 月 9 日細部設計專家學者聯合審查會議) 

(一) 建造費用  648,818,082   709,344,630  60,52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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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建工程合計  387,834,719   426,159,177  38,324,458  

土建工程共計增加約 0.38 億元。 

1. 細部設計階段依據實際市場訪價編列預算。 

2. 本工程流標兩次後，經訪談潛在廠商，並於流

標檢討階段重新針對土建大宗資材訪價，修正挖

方、回填方、預壘樁、臨時擋土支撐、中間樁、

預壘樁[壓樑]、CCP 止水樁、地下構造物保護灌

漿、模板、鋼筋、混凝土、施工圍籬、乙種安全

圍籬、臨時設施租金[構台]、防火塗料、無收縮

水泥砂漿等項目單價。 

(1) 土建工程  354,701,919   426,159,177  71,457,258  如土建工程合計備註說明。 

(2) 綠建築  33,132,800    -33,132,800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費用依細部設計預算架構編列

於土建、水電、空調等項目內，不獨立編列 

2 水電工程合計  260,983,363   283,185,453  22,202,090  

水電工程共計增加約 0.22 億元。 

1. 細部設計階段依據實際市場訪價編列預算。 

2. 本工程流標兩次後，於流標檢討階段依各工項

性質，調整零星工料費用比例為 2%~8%，運雜

費費用比例為 2%~7.5%，工資費用比例為

5%~45%。 

(1) 水電工程  251,249,363   283,185,453  31,936,090  如水電工程合計備註說明。 

(2) 智慧建築  9,734,000    -9,734,000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費用依細部設計預算架構編列

於土建、水電、空調等項目內，不獨立編列 

(二) 空調設備  241,224,048   330,606,535  89,382,487  

空調設備工程費用發包施工費增加約 0.89 億

元。 

1. 細部設計階段依據實際市場訪價編列預算。 

2. 本工程流標兩次後，於流標檢討階段調整配管

工資、風管製做吊裝保溫工資、風管打洞修補防

火氣密填塞工料、電力配管線工資、通訊介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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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費用、圖控畫面整合編寫含通訊介面整合費、

監控盤線路連結及監控配線材料、監控系統配管

線工資、PLC 控制盤安裝連線測試費、教育訓練

與試車調整費等，增加 0.5~1.5 倍。鋼構平台、

煙囪、風管法蘭，彎頭、風管吊支架工料之單價

增加 0.5 倍。水側系統 TAB 測試，調整及平衡費

增加 1 倍。空氣側系統 TAB 測試，調整及平衡費

及完工空調系統性能測試驗證費 Cx 增加 2 倍。 

(三) 專業系統設備工程費  326,473,114   437,960,603  111,487,489  

專業特殊設備工程發包施工費增加約 1.11 億

元。 

1. 細部設計階段依據實際市場訪價編列預算。 

2. 本工程流標兩次後，於流標檢討階段調整氣密

門單價，並依流標檢討會議決議內容減項部份特

殊設備項目及數量，減項部分由洽辦機關另案辦

理採購。 

(四) 全區設施工程  85,575,908   73,428,232  -12,147,676  

此費用已合併第一次修正計畫之 A 棟+BC 棟之

全區設施工程費用。 

全區設施工程發包施工費減少 0.12 億元。 

1. 細部設計階段依據實際市場訪價編列預算。 

2. 本工程流標兩次後，於流標檢討階段配合土建

單價調整大宗資材價格，一併修正景觀工程相關

大宗資材單價。 

3. 流標檢討階段配合潛在廠商投標意願訪談結

果，配合本工程基地內既有管線眾多且界面複

雜，提高施工前基地調查費用。 

4. 補編列本案 B、C 棟既有建築物基礎(地下物)

之拆除費用約 128 萬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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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應空污相關法規，於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

施費補編列集塵設備。 

6. 相關費用配合流標檢討調整至建築、水電、空

調、特殊設備工程項下。 

二 間接工程成本  144,984,582   154,751,659  9,767,077  

間接工程成本由約 1.45 億元增加至約 1.55 億

元，依發包施工費比例調整，規劃設計服務費、

監造服務費、代辦技術費、工程管理費、公共藝

術費、資安建置費、智慧建築及綠建築標章保證

金、智慧建築服務費、綠建築服務費、水電外線

補助(設置)費、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等項

目，增加 6,009,637 元。加計土石方送臺北港管

理費用增加約 375 萬 7,440 元，共計增加約

0.10 億元。 

(一) 技術服務廠商規劃設計及監造費  82,596,513   79,702,332  -2,894,181  
因直接工程成本金額提升，調整編列數字，但不

包含 A 棟相關規劃設計服務費。 

1 技術服務廠商規劃設計費  51,748,843   43,836,283  -7,912,560  

(1) 委外規劃設計費(A 棟，修正計畫暫停執行)       

(2) 委外規劃設計費(BC 棟)    43,836,283    

(3) 委外規劃設計費(A 棟變更設計費)       

(4) 委外規劃設計費(BC 棟變更設計費)       

2 技術服務廠商監造費  30,847,670   35,866,049  5,018,379  

(二) 工程管理費  19,358,630   21,996,764  2,63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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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洽辦機關工程管理費  278,533   310,686  32,153  

依據行政院訂頒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

支用要點」第四點第一項委託建築師、技師或技

術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者，以 70%計列。因直

接工程成本金額提升，調整編列數字，但不包含

A 棟相關工程管理費。 
2 國土管理署工程管理費  5,292,130   5,903,027  610,897  

3 國土管理署專業代辦技術費  13,787,967   15,783,051  1,995,084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附表三之規定計列。

因直接工程成本金額提升，調整編列數字，但不

包含 A 棟相關代辦技術費。 

(三) 公共藝術設置費(總發包工程費之 1%)  13,020,912   15,513,400  2,492,488  因直接工程成本金額提升，調整編列數字。 

(四) 資訊安全建置費(總發包工程費之 1%)  12,811,334   15,513,400  2,702,066  因直接工程成本金額提升，調整編列數字。 

(五) 智慧建築及綠建築標章保證金  7,059,759   8,008,260  948,501  
依建造執照核准之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保證金金

額，修正編列數字。 

(六) 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服務費用  110,000   220,000  110,000  依細部設計預算編列修正編列數字。 

(七) 銅級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服務費用  55,000   110,000  55,000  依細部設計預算編列修正編列數字。 

(八) 地質鑽探費  1,176,561   1,176,561  0  

 

(九) 水土保持服務費  4,380,000   4,380,000  0  

 

(十) 水電外線補助(設置)費  2,500,000   3,590,960  1,090,960  依細部設計預算編列修正編列數字。 

(十一)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1,315,873   182,542  -1,133,331  依工程會基本設計核定預算修正編列數字。 

(十二) 監造廠商抽驗費  600,000   600,000  0  

 

(十三) 土石方送臺北港管理費  -   3,757,440  3,757,440  前次修正計畫未編列，本次計畫修正補充編列。 

1 管理費(全區)  -   516,960  516,960  

2 管理費(B 棟)  -   1,161,360  1,161,360  

3 管理費(C 棟)  -   2,079,120  2,07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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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預備費  123,698,660   -  -123,698,660  

■依 112 年 10 月 25 日流標檢討會議決議：依洽

辦機關建議由物價指數調整費、工程預備費支應

調升直接工程成本。工程預備費 31,814,565 元

調整提升發包施工費及相關服務費、管理費等。 

四 物價調整費  153,640,448   -  -153,640,448  

■依 112 年 10 月 25 日流標檢討會議決議：依洽

辦機關建議由物價指數調整費、工程預備費支應

調升直接工程成本。物價調整指數工款費用

119,703,478 元調整提升發包施工費及相關服務

費、管理費等。 

五 自辦工程及設備費  203,330,005   221,653,188  18,323,183  

決標後以及前開各項目實際金額調整完畢後，國

土署建議差額列入本計畫自辧經費，供專業儀器

自辧費運用。 

(一) 既有植栽移植  1,945,700   1,945,700  0  

 

(二) 製程或實驗室專業儀器自辦設備費  75,571,277  94,505,460 18,934,183  如自辧工程及設備費之備註說明。 

(三) 建築物拆除  12,037,863   11,426,863  -611,000  依實際執行費用修正編列數字。 

(四) 其他-經常門  12,899,165   12,899,165  0  

 

(五)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  54,003,000  54,003,000 0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

點」第 10 點及第 11 點規定，本部於 110 年 11

月 4 日農衛試字第 110254102 號函請行政院同

意停止執行此項整修工程，行政院於 110 年 12

月 16 日院臺農長字第 1100039763 號函示本部

本於權責辦理，另本部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同

意獸醫所停止執行。 

(六)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46,873,000   46,873,000  0  本子項工程已於 113 年執行完成。 

(七) 既有擋土牆改善工程及景觀復舊     0  

 

1 既有水保設施修繕之規劃設計監造費用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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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既有擋土設施修繕工程費用  -   -  0   

3 工區外破損路面及景觀復舊  -   -  0   

  
工程計畫總金額 

【壹~捌合計】 
 1,927,744,847   1,927,744,847  0  

  

 

表4、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表 

項次 工程名稱 
 (1)決標階段調整

計畫金額 

 (2)第三次修正計

畫金額  
差異金額(2-1) 

經費說明 

(各項費用均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用、環境維護費、

交通維持費、材料檢試驗費、品質管理費、施工廠商管

理費、施工廠商利潤、BIM 建置費用、工程保險費、

營業稅) 

  工程建造費         

一 直接工程成本  1,551,340,000   1,551,340,000  0  

 

(一) 建造費用  709,344,630   709,344,630  0   

(二) 空調設備  330,606,535   330,606,535  0   

(三) 專業系統設備工程費  437,960,603   437,960,603  0   

(四) 全區設施工程  73,428,232   73,428,232  0   

二 間接工程成本  154,751,659   169,967,593  15,215,934  詳見表 5. 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細項比較表。 

三 工程預備費  -   155,134,000  155,134,000  
發包後預計增編工程預備費(直接工程成本之

10%)：1,551,340,000*10% = 155,1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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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物價調整費  -  422,195,213 422,195,213 

■發包後預計增編物價指數調整工程費計算如下：                                                                

(1)物價指數調整工款依照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

編列手冊，及工程會 112 年 3 月 1 日共同性費用

編列標準確認會議一般房屋建築費及辦公室翻修

費調整建議說明，參考過去 4 年平均年增率

5.51%，以 113 年至 117 年年增率 5.51%，

(1*1.0551)^(5-1)=1.239294 計算，(直接工程成

本+間接工程成本+工程預備費)*23.9294%編

列。 

(2)直接工程成本=發包施工費 

(3)間接工程成本=委外監造費+洽辦機關管理費+

國土管理署工程管理費+國土管理署專業代辦採

購技術作業費+工程預備費 

(4)(1,551,340,000+35,866,049+310,686+5,903

,027+15,783,051+155,134,000)* 23.9294% = 

422,195,213。 

五 自辦工程及設備費  221,653,188   307,082,925  85,429,737  如下列各項備註說明。 

(一) 既有植栽移植  1,945,700   1,945,700  0  

 

(二) 製程或實驗室專業儀器自辦設備費  94,505,460   113,213,077  18,707,617  

新建置高防護實驗室為符合生物安全設計要求及

因應重大人畜傳染病之整體檢診需求，應有生物

安全第二等級之支援實驗室協助進行檢體前處理

檢體物資傳送及汙染物之清潔消毒等相關設備；

以及因應流標檢討後，部分可與硬體結構切割之

專業設備因廠商要求轉為本所自辦設備。 

(三) 建築物拆除  11,426,863   11,426,8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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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經常門  12,899,165   22,321,285  9,422,120  

依據衛福部疾管署「新設立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

暨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以上實驗室啟用流程」 

，於開始規劃新建 BSL-3/ABSL-3 以上實驗室

時，可邀請軟、硬體專家協助設計規劃，確認設

計符合實驗室安全規範。另依據 112 年 10 月流

標檢討會議決議，建議本所於施工期間委託具辦

理各級實驗室查核專家或具實驗認證之專業廠商

擔任顧問，於本工程施工期間協助實驗室工程相

關界面協調及指導實驗室認證文件製作等事宜，

以提升工程施工效率，並可輔導高防護實驗室新

建工程之生物安全標準操作程序制訂、硬體建置

相關諮詢及規劃辦理相關操作人員之教育訓練，

俾利後續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之維

運。 

(五)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  54,003,000   54,003,000  0   

(六)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46,873,000   46,873,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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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既有擋土牆改善工程及景觀復舊  -   57,300,000  57,300,000  

■本所委託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於本市

淡水區紅毛城段 1036 地號等 14 筆土地及同區天

生段 104 地號等 9 筆土地共計 23 筆土地申請建

造執照案，於辦理加強山坡地審查，審查委員認

為有水保設施涉及建築基地內既有擋土牆結構補

強事宜。 

■本案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於開工前提報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審查及屋頂版勘驗前完成相關補強

程序，並於核准建造執照加註事項附表註記：

「本案既有擋土牆補強方式應於開工前提報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審查及屋頂板勘驗前完成相關補強

程序。」 

■依上開事項辦理既有水保設施補強之規劃設計及

監造案約 410 萬元，監測施工及修繕工程預估

5080 萬元，另需辦理工區外破損路面及景觀復舊

費用約 240 萬元合計新臺幣 5730 萬元。 

0 
工程計畫總金額 

【壹~捌合計】 
 1,927,744,847  2,605,719,731  677,974,884  

  

 

表5、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細項比較表 
 

項次 工程名稱 
 (1)決標階段調整

計畫金額 

 (2)第三次修正計

畫金額  
差異金額(2-1) 

經費說明 

(各項費用均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用、環境維護費、

交通維持費、材料檢試驗費、品質管理費、施工廠商

管理費、施工廠商利潤、BIM 建置費用、工程保險

費、營業稅) 

一 直接工程成本  1,551,340,000   1,551,340,000  0  

 

(一) 建造費用  709,344,630   709,344,6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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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建工程合計  426,159,177   426,159,177  0  

 

(1) 土建工程  426,159,177   426,159,177  0  

 

(2) 綠建築  -   -  0  

 

2 水電工程合計  283,185,453   283,185,453  0  

 

(1) 水電工程  283,185,453   283,185,453  0  

 

(2) 智慧建築  -   -  0  

 

(二) 空調設備  330,606,535   330,606,535  0  

 

(三) 專業系統設備工程費  437,960,603   437,960,603  0  

 

(四) 全區設施工程  73,428,232   73,428,232  0  

 

二 間接工程成本  154,751,659   169,967,593  15,215,934  如各細項備註說明。 

(一) 技術服務廠商規劃設計及監造費  79,702,332   86,250,992  6,548,660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附表一第三類標準之

規定計列，含 ABC 棟變更設計服務費、重複作

業費 

1 技術服務廠商規劃設計費  43,836,283   50,384,943  6,548,660  

(1) 委外規劃設計費(A 棟，修正計畫暫停執行)  -   5,847,566  5,847,566  

(2) 委外規劃設計費(BC 棟)  43,836,283   43,836,283  0  

(3) 委外規劃設計費(A 棟變更設計費)  -   264,149  264,149  

(4) 委外規劃設計費(BC 棟變更設計費)  -   436,945  436,945  

2 技術服務廠商監造費  35,866,049   35,866,049  0  

(二) 工程管理費  21,996,764   30,664,038  8,667,274  

 

1 BC 棟洽辦機關工程管理費  310,686   310,686  0  依據行政院訂頒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

支用要點」第四點第一項委託建築師、技師或技

術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者，以 70%計列。新增

A 棟相關工程管理費。 

2 A 棟洽辦機關工程管理費(暫停執行)  -   127,204  127,204  

3 BC 棟國土署工程管理費  5,903,027   5,903,027  0  

4 A 棟國土署工程管理費(暫停執行)  -   2,416,858  2,41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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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C 棟國土署專業代辦技術費  15,783,051   15,783,051  0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附表三之規定計列。

新增 A 棟相關代辧技術費。 
6 A 棟國土署專業代辦技術費(暫停執行)  -   5,973,212  5,973,212  

7 建物產權登記費 - 150,000 150,000 依建物造價 2%核算。 

(三) 公共藝術設置費(總發包工程費之 1%)  15,513,400   15,513,400  0    

(四) 資訊安全建置費(總發包工程費之 1%)  15,513,400   15,513,400  0    

(五) 智慧建築及綠建築標章保證金  8,008,260   8,008,260  0    

(六) 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服務費用  220,000   220,000  0    

(七) 銅級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服務費用  110,000   110,000  0    

(八) 地質鑽探費  1,176,561   1,176,561  0    

(九) 水土保持服務費  4,380,000   4,380,000  0    

(十) 水電外線補助(設置)費  3,590,960   3,590,960  0    

(十一)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182,542   182,542  0    

(十二) 監造廠商抽驗費  600,000   600,000  0    

(十三) 土石方送臺北港管理費  3,757,440   3,757,440  0    

1 管理費(全區)  516,960   516,960  0    

2 管理費(B 棟)  1,161,360   1,161,360  0    

3 管理費(C 棟)  2,079,120   2,079,120  0    

三 工程預備費  -   155,134,000  155,134,000  詳表 4、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表 

四 物價調整費  -  422,195,213 422,195,213 詳表 4、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表 

五 自辦工程及設備費  221,653,188  307,082,925  85,429,737    

(一) 既有植栽移植  1,945,700   1,945,700  0    

(二) 製程或實驗室專業儀器自辦設備費  94,505,460   113,213,077  18,707,617  詳表 4、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表 

(三) 建築物拆除  11,426,863   11,426,8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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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經常門  12,899,165   22,321,285  9,422,120  詳表 4、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表 

(五)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  54,003,000   54,003,000  0   

(六)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46,873,000   46,873,000  0   

(七) 既有擋土牆改善工程及景觀復舊  -  57,300,000  57,300,000    

1 既有水保設施修繕之規劃設計監造費用  -   4,100,000  4,100,000  詳表 4、修正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比較表 

2 監測施工與既有擋土設施修繕工程費用  -   50,800,000  50,800,000  

3 工區外破損路面及景觀復舊  -   2,400,000  2,400,000  

  
工程計畫總金額 

【壹~捌合計】 
 1,927,744,847  2,605,719,731  677,97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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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內容對照表 

表6、本計畫主要修正項目、內容對照及修正說明摘要表 
項次 

(頁數) 
修正項目 第二次修訂計畫核定內容 本次修訂內容 修正原因 

說明 

1 

封面 
封面 1. 第二次修訂 

2. 中華民國113年1月 

1. 第三次修訂 

2. 中華民國114年7月 

版次日期

修正。 

 

 

2 

(P.28-32) 

第四章 

執行策略

及方法 

分期（年）執行策略 

 

工作

項目 

 
年度執行策略 

備

註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 建

置

高

生

物

安

全

檢

驗

及

動

物

試

驗

中

心 

申辦建

築基地

之土地

開發許

可審議

作業 

完成技

服廠商

遴選及

招標 

開始工

程規劃

設計討

論 

技服廠

商提出

地基鑽

探調查

計畫書 

取得建

築基地

之土地

開發作

業許可 

規劃定

案前專

家學者

聯合審

查，及

工程規

劃方案

審定 

完成地

基鑽探

調查 

完成水

土保持

計畫書

核定 

開始細

部設計

階段 

完成

BIM模

型之專

家學者

聯合審

查、風

險評估

報告

書、修

正工程

計畫報

核作

業、都

市設計

審議、

基本設

計審議

及細部

設計專

家學者

聯合審

查會議 

 

進行招

標文件

撰寫及

建築及

功能設

施工程

上網招

標 

取得建

造執照 

五大管

線及候

選綠建

築證書

申辦 

高生物

安全檢

驗及動

物試驗

中心之

工程決

標 

建物開

工、監

造與施

工 

高生物

安全檢

驗及動

物試驗

中心之

建物監

造與施

工 

 

 

高生物

安全檢

驗及動

物試驗

中心之

建物監

造與施

工 

取得建

物使用

執照 

申請綠

建築標

章 

完成公

共藝術

設置 

實驗室

建築及

功能設

施設備

功效測

試 

完成實

驗室建

築、功

能設施

工程及

儀器設

備採購 

驗收與

移交接

管 

 

2. 建

置

動

物

成立
「建置
動物用
疫苗先
導工廠
新建工

辦理水
土保持
計畫送
審 

完成規
劃設計

細部設
計圖說
規劃 

- - -  - 

 

分期（年）執行策略 

 

工作

項目 

年度執行策略 
備
註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建
置
高
生物
安全
檢驗
及動
物試
驗中
心 

 申辦

建築基地

之土地開

發許可審

議作業 

 完成

技服廠商

遴選及招

標 

 開始

工程規劃

設計討論 

 技服

廠商提出

地基鑽探

調查計畫

書 

 取得

建築基地

之土地開

發作業許

可 

 完成

規劃定案

前專家學

者聯合

審查，及

工程規劃

方案審定 

 完成

地基鑽探

調查 

 完成

水土保持

計畫書核

定 

 開始

細部設計

階段 

 完成

BIM模型

之專家

學者聯

合審

查、風

險評估

報告

書、修

正工程

計畫報

核作

業、都

市設計

審議、

基本設

計審議

及細部

設計專

家學者

聯合審

查會議 

 進行

招標文件

撰寫及建

築及功能

設施工程

上網招

標 

 取得

建造執照 

 五大

管線及候

選綠建築

證書申

辦 

 高

生物安

全檢驗

及動物

試驗中

心之工

程決標 

 建物

開工、監

造與施工 

 高生

物安全檢

驗及動物

試驗中心

之建物監

造與施

工 

 高生

物安全檢

驗及動物

試驗中心

之建物監

造與施工 

 高生

物安全檢

驗及動物

試驗中心

之建物監

造與施工 

 取得

建物使用

執照 

 申請

綠建築標

章 

 完成

公共藝術

設置 

 實驗

室建築及

功能設施

設備功

效測試 

 完成

實驗室建

築、功能

設施工程

及儀器設

備採購 

 驗收

與移交接

管 

 

修正年度

執行策

略、獸醫

所中長程

計畫工作

項目暨年

度經費一

覽表及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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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疫

苗

先

導

工

廠 

程」籌
建小組 

與國土
署簽訂
「建置
動物用
疫苗先
導工廠
新建工
程」代
辦協議
書 

完成技
術服務
廠商遴
選作業 

辦理地
基調查
計畫書
研擬 

方案核
定 

辦理都
市審議
報告書
送審 

辦理建
照執照
送審 

3. 建

構

組

織

培

養

豬

瘟

疫

苗

量

產

設

施

及

製

程* 

建立豬
瘟組織
培養疫
苗種病
毒與種
細胞庫 

擇定豬
瘟組織
培養疫
苗凍乾
保護劑 

建立豬
瘟組織
培養疫
苗自動
化充填
封蓋系
統 

建立50
公升生
物反應
器量產
技術及
系統 

強化既
有產線
設備及
製程改
良 

- - - - - - 

 

 
 
 
 
2.建
置
動
物用
疫苗
先導
工廠 

 成立

「建置動

物用疫苗

先導工廠

新建工

程」籌

建小組 

 與國

土署簽訂

「建置動

物用疫苗

先導工廠

新建工

程」代辦

協議書 

 完成

技術服務

廠商遴選

作業 

 辦理

地基調查

計畫書研

擬 

 辦理

水土保持

計畫送審 

 完成

規劃設計

方案核定 

 辦理

都市審議

報告書送

審 

 辦理

建照執照

送審 

 細部

設計圖說

規劃 

- - - - - -  

 
 
3.建
構
組
織培
養豬
瘟疫
苗量
產設
施及
製程
* 

 建立

豬瘟組織

培養疫苗

種病毒與

種細胞

庫 

 擇定

豬瘟組織

培養疫苗

凍乾保護

劑 

 建立

豬瘟組織

培養疫苗

自動化充

填封蓋

系統 

 建立

豬瘟組織

培養疫苗

種病毒與

種細胞

庫 

 擇定

 建立

50公升生

物反應

器量產

技術及

系統 

 強化

既有產線

設備及製

程改良 

 建立

50公升生

物反應

器量產

技術及

系統 

 強化

既有產線

設備及製

程改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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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

構

細

胞

培

養

疫

苗

量

產

製

程

區 

- - - 建構細
胞培養
疫苗量
產製程
區設計
及建置 

建構細
胞培
養疫
苗量
產製
程區
建置
及設
備建
立 

- - - 

 

 

 

獸醫所中長程計畫工作項目暨年度經費一覽表 

 建構防治人畜共通疾病/重大動物疫病之基礎

設施（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

目 

執

行

機

構 

工作

子項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合

計 

(一) 建
置高
生物
安全
檢驗
及動
物實
驗中
心 

獸

醫

所 

建置

ABS

L-3

動物

試驗

及

BSL-

3實

驗大

樓工

程 

12,

548 

41,

800 

4,2

40 

204

,74

1 

290

,28

2 

150

,82

2 

589

,12

2 

448

,06

4 

1,74

1,61

9 

豬瘟組織

培養疫苗

凍乾保護

劑 

 
4.建
構
細
胞培
養疫
苗量
產製
程區 

- - -  建構細

胞培養疫

苗量產製

程區設計

及建置 

 建構細

胞培養疫

苗量產製

程區建

置及設

備建立 

- - - -  

 

 

獸醫所中長程計畫工作項目暨年度經費一覽表 

 建構防治人畜共通疾病/重大動物疫病之基礎設施
（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目 
執行
機構 

工作子
項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合計 

(一) 建置
高生
物安
全檢
驗及
動物
實驗
中心 

獸

醫

所 

建置

ABSL-

3動物

試驗及

BSL-3

實驗

大樓

工程 

12,5

48 

41,8

00 

4,24

0 

204,

741 

276,

108 

46,6

72 

369,

900 

1,34

2,85

4 

120,

731 

2,419,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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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
置動
物用
疫苗
先導
工廠 

獸

醫

所 

建置

動物

用疫

苗先

導工

廠工

程 

37,

900 

34,

150 

13,

200 
- - - - - 

85,2

50 

(三) 建
置組
織培
養豬
瘟疫
苗量
產設
施及
製程
* 

獸

醫

所 

建構

組織

培養

豬瘟

疫苗

量產

設施

及製

程 

48,

153

* 

(10,

671

) 

5,8

50  
- - - - - - 

54,0

03 

(四) 建
構細
胞培
養疫
苗量
產製
程區 

獸

醫

所 

建構

細胞

培養

疫苗

量產

製程

區工

程 

- - - 
1,8

00 

45,

073 
- - - 

46,8

73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總計 
98,

601 

81,

800 

17,

440 

206

,54

1 

335

,35

5 

150

,82

2 

589

,12

2 

448

,06

4 

1,92

7,74

5 

備註： 

1.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執行 109-110
年，已達績效指標，自 111年起停止執行。該工作項目 109-112
年原核定經費共 70,377仟元；109年度經費 48,153仟元，實際
支出 10,671 仟元，註銷保留款 37,482仟元。 
2. 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3. 原「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新建工程全區設施工程費用
分攤至「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 
4.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因本工程目標為高

(二) 建
置動
物用
疫苗
先導
工廠 

獸

醫

所 

建置

動物

用疫

苗先

導工

廠工

程 

37,9

00 

34,1

50 

13,2

00 
- - - - - - 85,250 

(三) 建
置組
織培
養豬
瘟疫
苗量
產設
施及
製程* 

獸

醫

所 

建構

組織

培養

豬瘟

疫苗

量產

設施

及製

程 

48,1

53*(

10,6

71) 

5,85

0 
- - - - - - - 54,003 

(四) 建
構細
胞培
養疫
苗量
產製
程區 

獸

醫

所 

建構

細胞

培養

疫苗

量產

製程

區工

程 

- - - 
1,80

0 

45,0

73 
- - - - 46,873 

總

計 
98,6

01 

81,8

00 

17,4

40 

206,

541 

321,

181 

46,6

72 

369,

900 

1,34

2,85

4 

120,

731 

2,605,

720 

備註： 

1.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執行109-110 年，已達

績效指標，自111 年起停止執行。該工作項目109-112 年原核定經

費共70,377仟元；109年度經費48,153仟元，實際支出10,671仟元，

註銷保留款37,482仟元。 

2. 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3. 原「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新建工程全區設施工程費用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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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實驗室及動物舍之大樓建置，具特殊功能性質，須具
備並整合空調壓差設備、空氣過濾、負壓控制、廢水處理及中
央監控等特殊設備，112年招標作業有落後情事且截至 9月發
生 2次流標，經流標檢討分析重要原因為國內高生物安全實驗
室設備專業廠商家數有限、工作團隊組成不易、工程介面整合
複雜、基地施工動線及作業空間受限及營建市場缺工推升營建
成本等原因(詳見第二次變更總說明-四、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前開執行過程遭遇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原定 112年 10月開
工，112年僅執行 14,341 千元。112年刻正辧理專案保留之
192,200千元及 113年編列 335,355千元，後續配合 113年工程
決標及開工期程，預估執行 304,103千元，餘 223,452 千元保留
至 114年，以符合工程進度；餘經費分攤至 115年及 116年。 

 

至「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 

4.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因本工程目標為高生物

安全實驗室及動物舍之大樓建置，具特殊功能性質，須具備並整

合空調壓差設備、空氣過濾、負壓控制、廢水處理及中央監控等

特殊設備，112 年招標作業有落後情事且截至113年4月發生5 次流

標，經流標檢討分析重要原因為國內高生物安全實驗室設備專業

廠商家數有限、工作團隊組成不易、工程介面整合複雜、基地施

工動線及作業空間受限及營建市場缺工推升營建成本等原因(詳見

第二次變更總說明-四、計畫修正理由說明)。前開執行過程遭遇

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原定 112 年 10月開工。112 年辧理專案保

留之192,200 仟元及113 年保留275,300仟元，均於113年決標後預付國

土署。113年底為止總預付數496,648仟元，以及114年法定預算

46,672仟元，配合工程期程，預估114年執行228,828仟元(其中工程

預估182,914仟元)，餘314,492仟元做為施工廠商申請預付款之預備，

並於115年編列工程進度相關費用以及補足施工廠商可申請之預付

款額度(工程發包費1,551,340仟元之3成)，以完備工程相關需求；

餘經費依工程期程及執行項目分配至116年至117年。 

3 

(P.33) 
 

執行內容與分工 

目前全區與各棟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如下： 

(二)高生物安全檢驗中心：新建地上 4 層、地下 1 層，包
含 3間家禽及小型動物用的 ABSL-3實驗室、2間 BSL-3

實驗室及 5 間 BSL-2 實驗室等符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之大樓 1 棟，總樓板面積約
3,386.81 平方公尺，可安全地執行動物或人畜共通傳染
病診斷與研究工作。 

(三)高生物安全動物試驗中心：新建地上 3 層、地下 1

層，包含 4 間大小型動物的 ABSL-3 實驗室及 4 間 BSL-

3實驗室的實驗室大樓 1棟，總樓板面積約 4,378.42平方
公尺，為國內唯一可允許人員直接與動物接觸之高生物
安全之大型動物 ABSL-3 實驗室，目前僅歐、美日等先
進國家具有規劃建造的能力，未來建設完成可進行口蹄
疫、豬瘟等重要動物傳染病試驗。 

執行內容與分工 

目前全區與各棟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如下： 

(二)高生物安全檢驗中心：新建地上4層、地下1層，包含3間

家禽及小型動物用的ABSL-3實驗室、2間BSL-3實驗室及5間

BSL-2實驗室等符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

全規範」之大樓1棟，總樓板面積約3,444.55平方公尺，可安

全地執行動物或人畜共通傳染病診斷與研究工作。 

(三) 高生物安全動物試驗中心：新建地上3層、地下1層，包含

4間大小型動物的ABSL-3實驗室及4間BSL-3實驗室的實驗室

大樓1棟，總樓板面積約4,414.71平方公尺，為國內唯一可允

許人員直接與動物接觸之高生物安全之大型動物ABSL-3實

驗室，目前僅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具有規劃建造的能力，未

來建設完成可進行口蹄疫、豬瘟等重要動物傳染病試驗。 

修正各棟

規劃設計

之面積說

明。 

4 

(P.35) 
第五章 

期程與資

計畫期程 

本計畫期程為民國109年1月至116年12月，共計8年。 

計畫期程 

本計畫期程為109年1月至117年12月，共計9年。 

修正計畫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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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需求 

5 

(P.35) 
 

所需資源說明 

本計畫所需經費總計19億2,774萬5千元。 

所需資源說明 

本計畫所需經費總計26億571萬9千731元。 

修正所需

經費。 

6 

(P.36-38)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1.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 

（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
項目 

執行
機關 

工程
地點 

土地
權屬 

用地
面積 

建設規
模 

經費 經費說明 

建置
高生
物安

全動
物試
驗中

心及
檢驗
大樓

工程 

獸醫
所 

新北
市 

淡水

區 

本部
所有 

獸醫
所管
理 

4,242

平方
公尺 

1. 高生
物安全
檢驗中

心用地
面積約
1,944平

方公
尺，總
樓板面

積約
3,386.81

平方公

尺，為
地下 1

層、地

上 4

層。 

2. 建置

高生物
安全動
物試驗

中心用
地面積
約 2,298

平方公
尺，為
地下 1

層，地
上 3

層。總

樓板面

648,81

8 

建築物因
防疫考
量，耐震

係數I值採
1.25，兩棟
建築之直

接工程費
包含主體
所需之

「土建工
程及水電
工程」、

「空調壓
差設
備」、

「專業系
統設備工
程費」及

「全區設
施工程
費」。

「土建工
程及水電
工程」之

費用為因
應實際市
場訪價、

室內後裝
修性質及
實驗室所

需之機電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1.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 

（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目 
執行機
關 

工程地
點 

土地權屬 用地面積 建設規模 經費 經費說明 

 

 

 

 

 

 

 

 

 

 

 

 

 

 

 

 

建置高
生物安
全動物

試驗中
心及檢
驗大樓工

程 

 

 

 

 

 

 

 

 

 

 

 

 

 

 

 

 

 

 

獸醫所 

 

 

 

 

 

 

 

 

 

 

 

 

 

 

 

 

 

新北市
淡水區 

 

 

 

 

 

 

 

 

 

 

 

 

 

 

 

 

本部所有
獸醫所管
理 

 

 

 

 

 

 

 

 

 

 

 

 

 

 

 

 

4,242 

平方公尺 

1. 高生物

安全檢驗中心
用地面積約
1,944 平方公

尺，總樓板面
積約3,444.55

平方公尺，為

地下1層、地上
4 

層。 

2. 建置高
生物安全動物
試驗中心用地

面積約2,298

平方公尺，為
地下 1層，地

上3層。總樓
板面積共約
4,414.71平方

公尺。 

709,345 

建築物因防

疫考量，耐

震係數I值採

1.25，兩棟

建築之直接

工程費包含

主體所需之

「土建工程

及水電工

程」、「空調壓

差設備」、

「專業系統

設備工程

費」及「全區

設施工程

費」。 

「土建工程及

水電工程」

之費用為因

應實際市場

訪價、室內

後裝修性質

及實驗室

所需之機

電設備，

相關之基

礎支撐及

開挖、主體

結構、室內

修正年度

執行策

略、獸醫

所中長程

計畫工作

項目暨年

度經費一

覽表及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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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共約

4,378.42

平方公
尺。 

設備，相

關之基礎
支撐及開
挖、主體

結構、室
內外裝
修、門

窗、電
梯、銀級
綠建築與

銅級智慧
建築、電
氣、給排

水及雜項
工程。 

241,22

4 

「空調壓
差設備」
含負壓、

進排氣、
過濾、除
臭、溫度

控制等設
備，參照
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
制署110年
5月21日疾

管感字第
1100500153

號函公告

「實驗室
生物安全
規範」

BSL-

3/ABSL-3

實驗室進

排氣設置
要求。 

外裝修、門

窗、電梯、

電氣、給排

水及雜項工

程。 

330,606 

「空調壓差

設備」含負

壓、進排

氣、過濾、

除臭、溫度

控制等設

備，參照衛

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110

年5月21日疾

管感字第

1100500153

號函公告

「實驗室生

物安全規

範」BSL-

3/ABSL-3實

驗室進排氣

設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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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47

3 

需與建築

工程一併
施作之
「專業系

統設備工
程費」，
如純水系

統、動物
負壓隔離
設施、中

央監控與
自動控
制、穿牆

式傳遞
箱、生物
安全櫃、

化學抽氣
櫃、不斷
電系統、

高壓滅菌
設備、實
驗室汙廢

水處理、
鍋爐設備
與排煙

管、氣密
門、空氣
壓縮設

備、人員
清消淋浴
設施、天

車及二氧
化碳供應
系統等。 

64,618 

按比例分
配之「全

區設施工
程費」，
含戶外停

車場、水
土保持工
程、既有

建物門窗
更換、地
質改良及

既有排水
道路水電

437,961 

需與建築工

程一併施作

之「專業系

統設備工程

費」，如純

水系統、動

物負壓隔離

設施、中央

監控與自動

控制、穿牆

式傳遞箱、

生物安全

櫃、化學抽

氣櫃、不斷

電系統、高

壓滅菌設

備、實驗室

汙廢水處

理、鍋爐設

備與排煙

管、氣密

門、空氣壓

縮設備、

人員清消

淋浴設施、

天車及二氧

化碳供應系

統等。 

73,428 

「全區設施

工程費」含戶

外停車場、水

土保持工

程、既有建

物門窗更

換、地質改

良及既有

排水道路

水電管線道

或遷移。 

      

290,925 

技術服務廠

商之規劃、

設計及監造

費用、國土

署工程管理

及代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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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道或

遷移。 

168,40

8 

技術服務

廠商之規
劃、設計
及監造費

用、國土
署工程管
理及代辦

費用、物
價調整、
公共藝術

設置、資
訊安全建
置、銀級

綠建築與
銅級智慧
建築證

書、地質
調查之測
量及鑽

探、水土
保持費、
水電外線

補助、空
氣汙染防
治、既有

植栽移
植、製程
或實驗室

專業儀器
自辦設備
及建築物

拆除等。 

121,70

8 

為因應未
來市場行

情，採直
接工程成
本之9.5%

編列「工
程預備
費」。 

151,06

2 

原計畫預
算不足以

因應未來
物價上漲
之情形，

用、物價調

整、公共藝

術設置、資

訊安全建

置、銀級綠

建築與銅級

智慧建築證

書、地質調

查之測量及

鑽探、水土

保持費、水

電外線補

助、空氣汙

染防治、既

有植栽移

植、製程或

實驗室專

業儀器自

辦設備、既

有擋土牆改

善工程及景

觀復舊及建

築物拆除

等。 

      

155,134 

為因應未來

市場行情，

採直接工程

成本之10%

編列「工程

預備費」。 

      

422,195 

發包後預

計增編物

價指數調

整工程費

計算如

下：                                                                

(1) 物價指

數調整工

款依照公

共建設工

程經費估

算編列手

冊，及工

程會112年

3月1日共



 

xxxvi  

故依照公

共建設工
程經費估
算編列手

冊，以111

年至115年
年增率

2.5%編列
「物價指
數調整工

程費」。 

19,308 

因建置動

物用疫苗
先導工廠
新建工程

未來視需
求適時推
動，將分

攤原動物
用疫苗先
導工廠

「全區設
施工程
費」。 

1,741,6

19 

經費總
計。 

備註： 

1. 工程地點及用地說明：本工程地點位於獸醫所內之豬瘟中心及周邊基地，為

原地重建。所使用土地為本部所有並由獸醫所管理之國有土地，並無土地產

權歸屬問題；此基地非 105 年提出之香山基地。現行規劃用地建築面積約

4,242平方公尺，樓層地板面積約 7,765.23平方公尺。 

2. 高生物安全實驗室著重於硬體的保養與維護管理，實驗室設施保固維運 200

萬元/間/年，6間 BSL-3實驗室及 7間 ABSL-3共計 13間需要 2,600萬元。周

邊其餘試驗支援空間需要管理維護費約 800萬元/年。因高生物安全之負壓環

境需要抽排風設備及溫控等系統不間斷運作，每個月水電費約需 100 萬元，

1,200 萬元/年。實驗室內部設備及儀器和清消、確效及保養維修 200 萬元/

年。各種高效過濾網更換需 200萬元/年。專業人員及技術人員培訓訓練操作

600萬元/6人/年。 

同性費用

編列標準

確認會議

一般房屋

建築費及

辦公室翻

修費調整

建議說

明，參考

過去4年平

均年增率

5.51%，以

113年至

117年年增

率5.51%，

(1*1.0551)

^(5-

1)=1.2392

94計算，

(直接工程

成本+間接

工程成本+

工程預備

費)*23.92

94%編

列。 

(2)直接工

程成本=發

包施工費 

(3)間接工

程成本=委

外監造費+

洽辦機關

管理費+國

土管理署

工程管理

費+國土管

理署專業

代辦採購

技術作業

費+工程預

備費 

(4)(1,551,

340,000+3

5,866,049

+31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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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3,027

+15,783,0

51+155,13

4,000)* 

23.9294% 

= 

422,195,2

13。 

      2,419,59

4 

經費總計。 

備註： 
1. 工程地點及用地說明：本工程地點位於獸醫所內之豬瘟中心及周邊基地，為原

地重建。所使用土地為本部所有並由獸醫所管理之國有土地，並無土地產權歸

屬問題；此基地非 105年提出之香山基地。現行規劃用地建築面積約4,242平方公

尺，樓層地板面積約7,765.23平方公尺。第三次修正計畫總樓地板面積依最終發

包之面積更新，調整為7,859.26平方公尺。 

2. 高生物安全實驗室著重於硬體的保養與維護管理，實驗室設施保固維運200萬元/間/

年，6間BSL-3實驗室及7間ABSL-3共計13間需要2,600萬元。周邊其餘試驗支援空

間需要管理維護費約800萬元/年。因高生物安全之負壓環境需要抽排風設備及溫控

等系統不間斷運作，每個月水電費約需100萬元，1,200萬元/年。實驗室內部設備及

儀器和清消、確效及保養維修200萬元/年。各種高效過濾網更換需200萬元/年。專

業人員及技術人員培訓訓練操作600 萬元/6 人/年。 

7 

(P42-43)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一)建設經費 

19.27745億元。 
 
 

109至116年度之計畫公務經費需求表 
年度 總經費 中央公務預算 配合款 

109年 0.98601 0.98601 0 

110年 0.81800 0.81800 0 

111年 0.17440 0.17440 0 

112年 2.06541 2.06541 0 

113年 3.35355 3.35355 0 

114年 1.50822 1.50822 0 

115年 5.89122 5.89122 0 

116年 4.48064 4.48064 0 

合計 19.27745 19.27745 0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一)建設經費 

26.05719731億元。 

 

 

109至117年度之計畫公務經費需求表 
年度 總經費 中央公務預算 配合款 

109年 0.98601 0.98601 0 

110年 0.81800 0.81800 0 

111年 0.17440 0.17440 0 

112年 2.06541 2.06541 0 

113年 3.21181 3.21181 0 

114年 0.46672 0.46672 0 

115年 3.69900 3.6990 0 

116年 13.42854 13.42854 0 

117年 1.20731 1.20731 0 

修正建設

經費及中

程歲出概

算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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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至116年度之計畫經常門與資本門公務經費需求表 
年度 總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109年 0.98601 0.13555 0.85046 

110年 0.81800 0.06600 0.75200 

111年 0.17440 0.05600 0.11840 

112年 2.06541 0.00820 2.05721 

113年 3.35355 0.00820 3.34535 

114年 1.50822 0.01500 1.49322 

115年 5.89122 0.01500 5.87622 

116年 4.48064 0.01500 4.46564 

合計 19.27745 0.31895 18.95850 

 
 

合計 26.0572 26.0572 0 

 

109至117年度之計畫經常門與資本門公務經費需求表 
年度 總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109年 0.98601 0.13555 0.85046 

110年 0.81800 0.06600 0.75200 

111年 0.17440 0.05600 0.11840 

112年 2.06541 0.00820 2.05721 

113年 3.21181 0.00820 3.20361 

114年 0.46672 0.01500 0.45172 

115年 3.69900 0.01500 3.68400 

116年 13.42854 0.01500 13.41354 

117年 1.20731 0.00426 1.20305 

合計 26.0572 0.32321 25.7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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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本部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 
 

依據「農業部中程施政計畫」施政重點，健全動植物防疫檢疫體

系持續推動健康農業，保障民眾飲食安全。另因應日益嚴峻之新興動物

傳染病及國際疫情，依該施政計畫未來4年施政重點，須增進動物防

疫、檢疫與檢驗效能及疫苗研發製程生產線優化，有效維護動物及人

類健康及食品安全，爰研提本計畫強化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及重大

動物傳染病基礎建設與檢驗量能，並促進動物疫苗研發製程生產線

的優化，帶動產業升級符合藥品優良製造確效作業基準，提升藥品品

質、確保藥品之有效性與安全性，進而達到國際水準。 

(二)國家發展計畫 
 

1. 健全實驗室生物安全基礎建設：近二十年間，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

陸 續 出 現 ， 如 禽 流 感 、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以下簡稱SARS）、中東呼吸症

候群（Middle Eastrespiratorysyndrome，MERS）、立百病毒感染症、

狂犬病等疾病接連的浮現，對實驗室生物安全需求甚高。而92年2 

月至6月間，我國爆發SARS疫情，該年12月中旬，卻不幸發生高防

護等級實驗室工作人員因個人防護及處置不當而感染SARS意外，

頓時衝擊所有從事SARS 檢驗及研究工作，但也因而喚起國人對實驗

室生物安全之重視。並於110年12月新冠疫情期間，於中央研究院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再次發生研究助理感染新冠病毒事件，疑

因操作不當導致意外感染，再次提升針對實驗室生物安全是否落實

之關注。然而，臺灣在86年爆發O型口蹄疫疫情，102年爆發野生

鼬獾感染狂犬病、104年臺灣爆發2.3.4.4分支H5Nx亞型高病原性禽

流感，105年在蝙蝠發現新型麗沙病毒。除了面對眾多動物可能攜

帶的人畜共通病原之外，還有許多對動物造成嚴重影響的惡性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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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如非洲豬瘟（Africanswinefever；ASF）、口蹄疫及小反芻獸疫

等。面對如此迫切的檢驗需求，在動物疾病檢驗及研究相關單位卻

仍舊缺乏高防護等級實驗室（BSL-3以上）及動物試驗動物舍

（ABSL-3以上），其危險性更是不可承受之重大風險，建置動物

高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及動物舍是健全實驗室生物安全亟需的基

礎建設。 

2. 科技創新發展策略：「發展前瞻科技，加速創新催化轉譯應用」、「以

科技建構完備國民食安與健康體系」、「發展跨域加值整合服務平臺」 

「產品安全品質升級創造產業競爭力」等。動物疫苗製造升級為符

合PIC/S GMP，提升藥品品質、確保藥品之有效性與安全性，進而

達到國際水準。 

3. 國民健康-生物安全發展策略：加強農漁畜產品安全生產管理，提

供消費者安全安心產品；強化動植物疫病、人畜共通疾病及動物疫

苗研發、製程優化並幫助產業升級。 

(三)本部中程施政計畫施政重點 
 

1. 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健全實驗室生物安全基礎建設，增強動植物防

疫檢疫與檢驗效能；符合PIC/S GMP，提升藥品品質、確保藥品之

有效性與安全性，強化防疫一體，建構農業安全體系。 

2. 提升產業競爭力：推動動物疫苗提升至PIC/S GMP規範之製程與管

理，帶動產業升級，有效的疫病防疫檢疫穩定產業生產，提升產業

競爭力穩定社會發展。 

二、未來環境預測 

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解釋，人與動物（主要是哺乳動物）

在自然情況下能相互傳播的感染與疾病稱為人畜共通傳染病  

（Zoonoses）。人畜共通傳染病隨人口的增加和交通的便利、土地的開

發及旅遊的興盛，使人們更有機會和有更高的頻度入侵到野生動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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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處，而造成家畜、家禽或人與這些病原體有密切的接觸後被感染，

其中相當多的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體對這些野生動物並沒有病原性，

以致於讓所飼養的家畜禽被感染後傳染給人或直接感染人類造成人傳

人，如SARS、MERS、立百病毒感染症等都是。 

 

重大動物傳染病就是嚴重影響動物生存或者是經濟價值的動物疾

病，雖然大部分只影響動物，並不涉及人畜共通感染範疇。然而在伴侶動

物的角色，因與人類的親密情感與緊密接觸生活，在經濟動物則有人類對

動物性蛋白質的依附性，若有重大傳染病的出現，二者都會引起人類社

會的恐慌與不安，如何診斷、如何控制，都是相當嚴峻的考驗。 

疫苗接種是醫學中有效控制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將疫苗製劑接

種到人或動物體內，使被接種者藉由免疫系統對外來物的辨認產生免

疫反應，以產生對抗該病原或相似病原的免疫力，進而使被接種者對該

疾病具有較強的抵抗能力。疫苗製造的製程與管理對於疫病的控制是

相當重要的，將動物疫苗生產製程優化並提升為符合PIC/S GMP，提

供更安全有效的高品質疫苗，可提升畜牧產業發展及其產品競爭力。 

(一)全球化及氣候變遷導致人畜共通/重大動物傳染病之跨境傳播 
 

從20世紀的後期以來，估計有75%新浮現的傳染病是人畜共通傳

染病。全球化促進了貨物、思想、文化和跨國貿易的平穩與增量，也

使新興的傳染病容易傳播，加上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使得新的疾病相

繼浮現，讓這些新興病原跨出以往地理（大陸）與政治（國家）的界

線，形成疾病泛全球化，所以WHO極力強調「健康一體」，便是主張健

康不單是人類自身的議題，需要與動物及環境的健康齊頭並進。 

近年來，許多新出現的疾病，都是人畜共通傳染病。根據統計，

從29年到93年，全球有355種新興傳染病。其中，60.3%屬於人畜共通

傳染病。在這些人畜共通傳染病中，有71.8%與野生動物有關。例

如：SARS、禽流感、伊波拉病毒感染症、MERS、庫賈氏症、漢他病

毒症候群、立百病毒感染症等，都是近年來重要的新興傳染病。隨後，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6%AB%E8%8B%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5%E7%A8%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5%E7%A8%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5%E7%A8%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7%B3%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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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再度發生並蔓延至亞、歐、非洲並持續至今的H5N1禽流感病毒及98

年發生的新型H1N1等流感倍受重視。臺灣在86年及88年爆發O型口

蹄疫疫情，102年爆發野生鼬獾感染狂犬病、104年臺灣爆發2.3.4.4分

支H5Nx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105年在蝙蝠發現新型蝙蝠麗沙病毒。

面對這些人畜共通傳染病原不斷的浮現，我們必須積極前瞻佈署來健

全實驗室生物安全基礎建設，否則難以因應層出不窮的傳染病。 

 

 

 

圖1. 人畜共通新傳染病全球風險地圖（亮度愈高處代表風險愈高） 

資料來源：Allenetal. Globalhotspotsandcorrelatesofemergingzoonoticdiseases.NatureCommunications 

8:1124 (2017)。 

傳染病的監控可分成兩個部份，一是了解國外的傳染病是否可能

入侵或已入侵；二是持續追蹤國內已存在傳染病的現況。監控國外的

傳染病就是要能掌握國外傳染病的發生狀況，限制疫區產品輸入並嚴

格檢疫，同時要找到適當的時機和採集到適當的樣本，不讓有問題的

產品入境。對境內已經存在的傳染病，則給予持續追蹤監控。 

(二) 實驗室生物安全性的強調與加強 
 

1. 人畜共通傳染病：（已建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疾病管制署主管國內疾病及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之感染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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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事務。92年2月至6月間，我國爆發SARS疫

情。該年12月中旬，卻不幸發生高防護等級實驗室工作人員因個人防

護及處置不當而感染SARS意外。頓時衝擊所有從事SARS檢驗及研究

工作，但也因而喚起國人對實驗室生物安全之重視。為避免國內從事

SARS檢驗及研究之實驗室重蹈覆轍，疾病管制署旋即要求國內相關

實驗室暫時關閉，進行全面燻蒸消毒後進行實驗室現場查核及確

認。除編訂「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提供各界遵循，

並建立我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以上實驗室查核及重新啟用機制。疾

病管制署為建構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參酌先前國外專家

訪台建議以及94年第58 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HealthAssembly, 

WHA）之生物安全聲明，將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政策訂為「營

造實驗室生物安全優質文化、達成實驗室感染意外零發生率」，並擬

訂「健全法規符合潮流」、「推動分級自主管理」、「掌控風險落實查

核」、「提升意外應變能力」、「深耕基礎知能教育」、「扶植民間專業組

織」、「加強跨域協同合作」、「促進國際合作交流」等8項策略目標。

（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法規及行政指導彙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出版，103年4月） 

 

2. 重大動物傳染病：（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建構中） 
 

由於人類對於動物性蛋白質的需求，集約式的動物養殖成為人類

肉類食物的主要來源，而這種養殖方式也帶動育種、貿易及疾病的傳

播，在70 至90 年代動物疫病的發生常是區域性的感染傳播，而今我們

面對的趨勢是疫病的全球傳播，如禽流感蔓延全球，狂犬病仍每年造

成數萬人死亡，口蹄疫、小反芻獸疫、新城病、羊痘仍頻傳疫情，而

牛結節疹、非洲豬瘟也跨出非洲與中東地區傳向歐洲、俄羅斯甚至延

伸至中國境內的大爆發，來勢洶洶，未來的發展更可能導向全亞洲。鑒

於疫病的頻傳對人類的影響極為嚴重，應仿效疾病管制署來建構我國

動物疫病的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並應盡快健全動物疫病檢驗實

驗室的生物安全基礎建設，增強動物疫病的防疫檢疫與檢驗效能，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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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動物疫苗產程及幫助產業升級以增加競爭力，強化防疫一體，造福

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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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影響糧食生產 
 

全球氣候變遷現象，如：溫室氣體排放持續增加、大氣組成改變、

溫度升高、全球氣候運作模式改變等。氣候變遷造成全球水資源缺乏，降

雨與蒸發散的強度升高；在氣溫方面，地球升溫造成熱浪發生機會升

高，部分地區將變得更乾旱；此外，熱帶氣旋發生的機會升高，加上

全球海平面上升，可能造成嚴重的災害。 

聯 合 國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遷 專 家 委 員 會

（ 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 ） 第 二 工 作 小 組

（WG2）最新報告（FifthAssessmentReport，第五次評估報告；103年）

指出，暴雨、乾旱、颶風等日趨頻繁的極端氣候事件會衝擊作物生產

與糧食系統，對人類社會特別是低緯度地區與貧窮居民的生計造成危

害。從作物種類來看，氣候變遷會導致許多地區和全球平均小麥及玉

米減產，熱帶地區尤為嚴重。整體而言，減產趨勢將越演越烈。從

119年開始，糧食減產的預測已遠大於增產的預期，更有過半數研究

認為139年後減產幅度將超過5%以上（如圖2）。圖中顯示藍綠色表示

糧食增產，橘褐色代表減產，顏色越深代表增/減產幅度越大。另有九

成以上的研究指出，不管調適策略和溫室氣體排放情境如何，熱帶地

區在169年之後都將面臨糧食減產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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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作物產量隨時間的預測變化。 
註：每段色塊的長度代表支持該增/減產幅度的研究比率，每個時期藍色與橘色長條總長為100。 

資料來源：IPCC第5份評估報告WG2決策者摘要（103年）。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於 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Trendsandchallenges之報告強調：「世界需要轉向更加永續的糧食系統，

更有效地利用土地、水和其他投入，大量削減化石燃料的使用，大幅

減少農業溫室氣體排放，致力保護生物多樣性，並減少浪費」，故在糧

食需求壓力增長及農業環境資源耗損之情境下，進行農業生產系統改

造與調整實為未來發展趨勢。未來，在氣候變遷下，天災人禍及動物

疫病將影響人類的食物供給，包括動物蛋白質來源的供應不足、安全

性受質疑，而中國的假疫苗事件也顯示出作為疫病控制的疫苗生產對

社會的安定及防控十分重要，我們應當以「前瞻佈署」、「充實基礎建

設」來謀求應對解決之道。 

(四)全球經貿自由化，疫病也全球化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及航空運輸之快速發展縮小世界距離；加

上跨國企業全球化之經營策略，以及區域經濟整合蔚為風潮，全球經

貿的互動與交流更形緊密。世界貿易走向自由化、便捷化和法制化已

是成熟趨勢，貿易自由化的趨勢正由全球趨勢走向區域經濟整合的概

念，透過區域經濟整合，完成夥伴貿易關係。在此一發展下，農業貿

易亦無法自外於自由化之浪潮與壓力。值此同時，隨著貿易、運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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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疫病帶往世界各地，病原的傳播無聲無息的擴散到世界各地，而防

疫檢疫的工作也應該更細緻、精緻化來防堵可能的傳播管道，健全實

驗室生物安全基礎建設，增強動植物防疫檢疫與檢驗效能，並提升疫

苗研發優化製程，提升為符合PIC/S GMP規範來提高產業競爭力，做

到防疫一體以維持社會安定及提升產業競爭能力。 

我國已於110年9月22日正式提出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 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Partnership，CPTPP)，其中農產品關稅開放成為實質談判的重點

項目，也是臺灣在申請加入前必須面對的挑戰。本部盤點加入CPTPP

容易產生衝擊的農產品包括稻米、花生、紅豆、大蒜、乾香菇、芒果、

香蕉、鹿茸、牛乳、雞蛋等項目，並提出六大具體做法提升產業競爭力，

其中「加強邊境檢疫檢驗能量，減少農產品進口造成衝擊」即在落實

防疫與檢疫的檢驗與查核，另跨界疾病風險大增，更需要建構完善檢

診體系才能將動植物疫病阻絕於境外。本計畫的推動，即在透過健全

動物防疫基礎建設提升動物傳染病的檢驗與研究能力，並導入領先的

生技研發與動物疫苗製程，保護產業與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三、問題評析 

因應全球化開放市場的趨勢及氣候變遷導致環境驟變、疫病叢生、

全球化傳播，防疫檢疫工作壓力隨風險持續增加。然而經費的來源被歸類

在科技研究經費，導致基礎建設老舊、不合乎生物安全規範，也遠遠落後

於世界潮流。就長期而言，面對人畜共通/重大動物傳染病增加的趨

勢，將對社會的發展產生巨大的衝擊，政府如何前瞻建構對疫病檢

驗、控制及研究的基礎建設是十分重要的，疫病控制及穩定安全的牧業生

產也是社會安定重要一環，人畜間的疫病傳播更是社會重大震盪的因

素，我們必須將檢驗及研究實驗空間建置在合乎世界規範的生物安全

設施，並落實管理，確保病原操作人員安全，透過安全的環境進行更精細

的研究來了解病原特性，也必須阻斷病原外洩傳播的機會。另外動物疫苗

的研發生產，目前國內產業僅符合GMP規範，對於許多國際大廠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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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S GMP規範或是國外對出口產品生產須符合PIC/S GMP規範，因此

如果想要引領國內動物用疫苗產業開拓區域市場甚至全球市場，必須

提升自我的生產基準來符合世界潮流的規範，促進我國藥品之製造品質與

國際接軌，為國家創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乃為農業科研單位努

力之方向，依據產業發展、消費者脈動與市場導向，提供創新科技、多

樣化農產品、安全產品與加值服務。 

目前面臨問題與挑戰如下述： 
 

(一)技術升級讓世界看見臺灣，潛藏基礎建設不足的隱憂？ 
 

臺灣在動物疫病的檢診及研究持續在國際上獲得肯定：105年新

型蝙蝠麗沙病毒的發現及禽流感檢驗技術也都獲得國際期刊及許多

研究者的參考引用；106年獸醫所獲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

認可為豬瘟參考實驗室；107年與法國南錫（Nancy）WOAH/WHO/EU

狂犬病參考實驗室推動偶合計畫。持續提升診斷與研究技術，讓世界

看見臺灣的成就，也帶領我國獸醫學領域走向國際。但潛藏的隱憂是

我們對於動物疫病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導致硬體設施的生物安全性

不足，相關實驗性質受到既有設施的侷限，深入的研究無法進行，限

縮了對疫病進一步探討的機會。 

(二)基礎設施不足，傳染病崛起，政府如何監測傳染病之發生？ 
 

人畜共通傳染病泛指能夠在人類與動物身上傳播的致病原，而重

要動物傳染病部分為可造成人畜共通傳染病有公共衛生上的疑慮，部

分為僅影響特定經濟動物的惡性傳染病可造成死亡或快速傳播而導致

重大的經濟損失。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際貿易的頻度與項目翻倍增

長，使得已開發國家對於原物料與農產品的需求，隨著運輸及關稅成

本的降低而日益增加。許多開發中國家因此大量開發礦產與可耕地。

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讓越來越多的人類接觸野生動物，也增

加了動物與環境病原侵入人類宿主，新的病毒持續被發現，也造成人

畜共通傳染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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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進行疾病監測所面臨的問題與現況： 

1. 目前缺乏高生物安全等級動物試驗舍及實驗室： 

我國向來非常重視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監測工作，獸醫所進行的

監測疾病種類有牛海綿狀腦病、狂犬病、禽流感、動物結核病和布

氏桿菌病等，本部主管各種動物疫病之防疫檢疫及研究工作，卻仍

缺乏高生物安全等級動物試驗舍及實驗室，往往無法進行研究或提

供實驗者安全的試驗環境，在人畜共通傳染病操作上無法符合疾病

管制署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即便在重要動物傳染病如口蹄疫、

非洲豬瘟、豬瘟及羊痘、新型蝙蝠麗沙病毒、非洲豬瘟等，雖然相

關的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仍在建構中，但國際動物衛生組織對

其生物安全的要求需在BSL-3/ABSL-3 等級以上，不過容許開發中

或未開發國家因未具BSL-3安全設施而以BSL-2等級加強排風空氣

過濾下進行試驗（不含動物試驗）。近十年來，WOAH致力於獸醫

服務體系的提升，透過WOAH參考實驗室的輔佐參與來偶合某些診

斷實驗室，以提升其國家或地區的診斷技術與硬體設施的改善。 

(1) 在BSL-2實驗室操作之實驗案件數量： 

甲、禽流感檢驗數：104年309,882件，105年90,140件，106年 

74,745件。 

乙、其他人畜共通傳染病：如動物結核病、披衣菌、Q熱、蝙蝠

麗沙病毒、狂犬病及牛海綿狀腦病等每年之監測檢測數量則

約在1,000至5,000件不等。 

丙、陸生動物送檢數：104年6,748 件，105 年3,439件，106年 

3,930件。 

丁、重要豬病毒血清抗體（包含口蹄疫、豬瘟、豬生殖及呼吸症

候群、豬假性狂犬病等）檢驗數：104年112,130件，105年

104,612 件，106年58,526件。 

(2) 在BSL-2動物舍操作之實驗案件數量：（未進行人畜共通病原試驗） 

 

甲、禽流感病原性試驗（負壓動物籠飼養）：104年36件，105年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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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件。 
 

乙、羊痘疫苗檢定：104 年1件，105 年1件，106年1件，107年1

件。 

丙、口蹄疫哨兵豬試驗：107年12件（未攻毒）。

丁、口蹄疫高免血清製造：106年1件。 

戊、口蹄疫疑似病例觀察：106年3 件。 
 

2. 現有實驗室負荷程度： 

(1) 本部轄下的試驗改良場所僅有一間牛結核病實驗室獲疾病管制

署認可的BSL-3實驗室，其餘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僅為BSL-2，

不符合操作H5N1亞型、H7N9亞型禽流感病毒等RG3以上病原及

甲類動物傳染病病原或人畜共通病原的生物安全規範。雖經多次

整修與強化，部分實驗室只能提升至BSL-2生物安全等級加上微

負壓空間，故實驗能力與安全性受限。 

(2) 豬瘟研究中心使用超過40年且目前僅有BSL-2實驗室；GLP-A棟

動物舍為80 年代設計之負壓動物舍；就結構及設計上難以改善

為符合現在法規上之BSL-3/ABSL-3生物安全實驗室/動物試驗

動物舍。 

(3) 動物疫病缺乏高生物安全ABSL-3等級動物試驗舍：目前臺灣

ABSL-3動物舍大都在各大醫學中心，且僅可進行小白鼠試驗，

只有預醫所可進行雪貂試驗，生物科技發展及動物疫病診斷或

研究需求禽類或中大型等動物試驗則仍舊缺乏；而本部主管各

種動物疫病之防疫檢疫檢驗及研究工作卻仍缺乏高生物安全等

級動物試驗舍及實驗室，往往無法進行研究或提供實驗者安全

的試驗環境。鑒於為日後實驗做出長久貢獻，應建構安全符合法

規之軟硬體設施作為科學研究發展之基石。 

對於疫病的瞬息萬變，動物疫病、糧食與人類健康的關係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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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密切，人畜共通疾病如禽流感、立百病毒、SARS、MERS及新流

感H1N1等等，赤手空拳面對疫病的挑戰只會是惡夢一場，我們亟

需建構安全的軟硬體之實驗室環境及設備，還有足夠的技術人員來

做好一切面對疫情的準備。 

3. 所需實驗室規模： 
 

(1) 高生物安全檢驗中心：BSL-3實驗室2間、禽類ABSL-3實驗室2間、

齧齒類動物ABSL-3實驗室1間；各實驗室均以符合疾病管制署最

新公告的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規範為設計目標，生物安全阻隔

區域整體規劃，進氣、排氣獨立設置，實驗室廢水滅菌處理，空

調與用水管路密封防逆流設計，減少實驗室相互干擾，並盡可能

便於維護及降低維運成本。另建置共同儀器BSL-2實驗室及分子

檢驗實驗室、儀器室、污物處理室、試驗材料低溫儲存空間，以

支援相關檢驗與研究。 

(2) 高生物安全動物試驗中心：規劃有4間BSL-3實驗室及4間ABSL-

3動物舍，依照疾病管制署生物安全相關規範規劃設置阻隔區域。

BSL-3實驗室因空間小，規劃主要以功能性及降低維運成本做為

考量；一般實驗室則考量檢診機動方便性、功能性及納入各種檢

測方式來規劃，整層樓空間做為分生診斷實驗室、血清檢驗實驗

室、細胞培養室、分生研究實驗室、冷藏冷凍櫃室及精密儀器室。 

(三)動物疫苗生產基準與國際接軌，提升產業競爭力： 
 

動物疫苗市場需求與畜牧業動物飼養量息息相關，畜牧飼

養量越高對於動物疫苗有正向的影響，從民國60年至100年，全球

經濟動物數量成長將近一倍，尤以水禽成長速度最快，成長率達

21.5%，主要產區在東亞及東南亞。以中國大陸為例，其為豬、

鴨、鵝主要之生產國，豬的畜牧量占亞洲比例8成以上。動物疫苗

產業在動物疾病防治及肉品衛生上扮演重要角色，根據統計全球動物

用疫苗105年產值60億美元，106年攀升到66億，預估至120年將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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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7億美元，尤其東南亞及中國因經濟崛起，其動物疫苗需求每年成

長10%以上，為確保動物疫苗品質，國內藥廠在面臨PIC/S GMP標準國

際化，如何建立防火牆與國際接軌，增加競爭力、開拓國際市場，唯有

符合21世紀「系統觀」下，加強規範國產動物用疫苗品質，為國產疫

苗找出新出路。 

 

 
 

我國的畜禽產業因地狹人稠，採取自給自足的政策，數量上成長

有限。但受限於國際對動物疫苗生產的高品質要求PIC/S GMP及國際通

路建構不易，國內廠商過去投入動物疫苗產業之誘因不足，導致國內

雖培養充足的高科技及基礎研發人力，但無法有效吸收運用並引導進

入產業系統。此正值我國科技面臨轉型與向上提昇的最重要關鍵時

機，而生技產業又是我國經專家評估後確認最具前瞻性之項目。且動

物疫苗產業經評估仍為目前國際上最具競爭力之產業，每年約以10%

以上產值成長。我國位處於亞洲之中心，而亞洲又為全世界的動物養

殖中心，若能成為動物疫苗的生產重鎮並推廣到國際市場，尤其是亞

洲國家，諸如中國、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不但

可讓生技人才投入疫苗產業市場，並可為國家帶來經濟及科技的再成

長。此應為可行之方向與策略。惟獸醫所動物用藥廠興建已近30年，目

前疫苗生產技術及對GMP藥廠規範已與時俱進，確實不敷使用，且

無法符合新科技疫苗之製造模式及國際上動物用藥廠製造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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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擬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以符合時代潮流與防疫需求，提升

動物疫苗品質與國際接軌，協助國內產業動物用藥廠增加競爭力、

開拓國際市場。 

四、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一)社會參與 
 

疫病防治與公共衛生：民以食為天，農業為人民生活需求之必要，

而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恐懼與擔憂及農禽畜產品的安全生產，首先

需要透過檢驗及研究來了解疫病的危險性，進一步透過生物科技的發

展及生產適當的動物疫苗等來保護產業生產及社會群體人民的安全。

隨著法令的修訂及世界潮流的趨勢建置高生物安全實驗室及  PIC/S 

GMP生產藥廠來提升對研究人員保護、疫苗生產的安全與品質確認

及社會安全與進步都是科技進步翻新的必要研發生產設施，這也是社

會及國際高瞻的共識，更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一環。 

(二)政策溝通 
 

食品安全與動物防檢疫品質之強化：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

高，人們對環境的保護及健康意識增加，消費者對於品質好、天然、

安全之農產品需求不斷提高。但因極端氣候之環境影響，病蟲害猖獗，

農民需噴灑化學農藥及其他防護措施，投入更多生產成本，致引發後

續農作物農藥殘留等問題，造成國人對國內農產品食用安全信心度降

低。此外，因應全球化市場，動物病原侵入人類宿主，造成人畜共通

傳染病的機會。消費大眾對食品媒介性疾病疑慮日益增加，尤其是動

物性蛋白質來源的疾病。故需要倚賴政府與生產端、檢驗及研究單位

推動與致力於生產、管理、檢測、驗證的創新與研發。不僅在生產過

程的管理，政府需要透過農業試驗研究設施的強化，建立國民對獸醫

服務體系在動物疾病預防、監測、檢驗能力的信賴感，致力降低因動

物疫病所造成的農業衝擊，同時提升防檢疫與監測技術，以增進國人

對於政府動物防檢疫體系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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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本計畫主軸目標簡述如下： 
 

（一）建構防治人畜共通疾病/重要動物傳染病之基礎設施： 
 

防治人畜共通/重要動物傳染病：建設從疫病監測、研究、生技

發展、試驗材料供給、疫苗研發生產到品質管控檢驗的設備技術教

育提升做完整的政策規劃，把動物傳染病防治、研究、生技發展及

生產、品管等5 大面向鏈結，為國家動物疫病的管控提供可行的解

決策略；透過監測來阻絕與控制疫病，研究疫病特性。因應日益嚴

峻之新興動物傳染病及國際疫情，須增進動物防疫檢疫與檢驗效

能，有效維護動物及人類健康及食品安全，本計畫強化新興人畜共

通傳染病及重大動物傳染病基礎建設與檢驗量能，加強監控國內已

存在傳染病的現況及因應國際間疫病的傳播情勢。 

（二）加強疫苗研發、提升疫苗生產品質提高產業競爭力： 
 

疫苗是疫病控制的有效方法之一，透過動物疫苗研發、生產及

品管水準的提昇，製造優質疫苗以預防疫病傳播，創造產業價值並

造福人類，讓社會大眾能有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動物用疫苗先導

工廠工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與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建置完成後，除確保緊急用疫苗生產，可為疫苗研發至量產間精進

製程放大技術之用，並可輔導國內動物用疫苗產業升級，未來更可

輔導業者將國內動物用疫苗外銷全球，擴展動物用疫苗的新興市

場，增加農企業國際競爭力。 

獸醫所的職掌之一為配合防疫政策與市場需求，研發或生產動

物傳染病防疫所需疫苗，故需有符合國內規範之動物用藥廠始能執

行此業務。另鑑於國內目前尚無符合PIC/S GMP規範之動物用藥

廠，民間廠商資金有限，大多採取觀望態度，興建意願不高，且需



 

17  

具備相當的研發能力，才能使藥廠永續經營。故依現階段而言，扮

演領頭羊的角色自行興建較為可行。 

原規劃「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經評估已達

成取代兔化豬瘟疫苗之目標，基於撙節並避免重複建設，經審慎評

估獸醫所除平時量產疫苗外，尚有製造儲備疫苗及我國疫病緊急疫

苗供應之責，擬以「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取代。 

另新技術從實驗室到商業化量產中間的過程，需要進行製程放

大生產測試及製程的改良，以縮短實驗室和產業應用之間的距離。

民營動物疫苗廠在新技術取得後到產品放大量產有一個巨大的鴻溝。

因此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完成後可配合產、官、學，協助

將細胞疫苗研發從實驗室產量擴增為商品化生產，解決民間單位及

學研單位設備、空間、量產觀念之不足，銜接實驗室之開發與商品

化之間的鴻溝，推動我國動物用藥品的發展，故擬「建構細胞培養

疫苗量產製程區」取代已達成目標之「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

設施及製程」。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110年廢止原有「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

等級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及「動物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

室生物安全規範」，改以「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2021年版）」、 

「高防護實驗室啟用、暫停及關閉規定」、「局部風險評鑑指引」、「生

物保全風險評鑑指引」等新頒法規規範國內第二至第四等級實驗室

的硬體設施與管理。本部於111年公布「指定動物傳染病實驗室生物安

全規範」，新的法規均牽動本計畫工程的基本設計與細部設計，必須

依據新的規範調整樓層平面設計及生物安全相關設備的規格。 

(二) cGMP疫苗工廠的啟用：自104年1月1日起國內新設動物用藥品廠應

執行全部藥品之相關cGMP檢查作業，必須通過查核認證通過才能

啟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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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獸醫所開發預定基地因「淡水埔頂地區古蹟群及其環境景觀保存計

畫」使建物的高度及寬度受到限制。 

(四) 氣候變遷影響甚鉅：全球氣候變化多端，面臨著極端氣候之來臨，農

業科技研發議題與設備之調整要如何因應才是最適化之配置。 

(五)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此一全球性傳染病自109年迄今嚴重衝擊各國

產業鏈、物流業與航運業，造成原物料、鋼材、民生物價劇烈波動。嚴格

的防疫政策也造成國外勞動力引進不易，營造業缺工嚴重。這些因素

都會造成營造建（器）材貨源不穩定、營造業勞動人力短缺，導致建

設期程不易掌握，工程經費大幅攀升。 

三、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目標：主要為提升本部所屬試驗研究機構的研發能量、促進產學

研資源共享最適化運作、建構跨領域與跨機構的農業研發基礎能量整

合機制。經獸醫所會後重新全面審慎檢討業務需求、整體計畫工作項目之

優先性及急迫性、整體經費考量，為符合生物安全法規規定及因應日趨嚴

峻之國際新興疾病，優先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 

「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將視未來需要適時推動。惟獸醫所負責生

產必要時之緊急疫苗之供應、研發國內畜禽產業所需疫苗、生產製程放

大改良及研發之技術移轉，以利扶植產業及維護禽畜產業，故「建構細

胞培養疫苗量產製造區」有其急迫性及必要性。各工作項目主要績效指

標及目標值說明如下： 

(一)建構防治人畜共通疾病/重要動物傳染病之基礎設施： 
 

1.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實驗動物舍設施設備，兼顧

動物福利與動物防疫，以提升國內動物防疫成效，並可經由建置動

物用疫苗先導工廠，達到國際動物疫苗廠量產水平，提升我國動物

養殖產業之生產效率以及動物疫苗產業的競爭力。 

2. 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與建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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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疫苗量產設施製程區，並藉由重大動物疾病診斷與防治技術之

研究，包含人畜共通疾病，提供生產緊急用疫苗及精進製程量產技

術，可有效降低人畜共通病原與其他動物病原對人畜健康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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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 
 

項目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預期值 

 

 

 

 

 

 

 

 

 

建置高生

物安全檢

驗及動物

試驗中心 

 

 
 

實驗室生物安

全管理制度 

 

 
制定相關實驗室生物

安全管理、操作準則

及標準 

1. 符合高生物安全實驗室之審

核及啟用。 

2. 定期維護及查核實驗室維持

實驗室運作。 

3. 通過疾病管制署及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審核為符合BSL- 

3/ABSL-3之試驗設施。 

強化動物疫病 

檢疫及檢驗風

險管控 

配合檢疫、查獲走私

動物及其製品之檢驗 

1. 加強檢疫工作及風險管控。 

2. 降低動物疫病傳入風險。 

 

 

 
動物疫病檢驗

及監測 

 

 
 

建置重大動物疫病監

控檢驗方法，以提升

防疫工作效能。 

1. 重大疫病之檢驗確認。 

2. 配合防疫單位每年規劃之重

大動物疾病之監測採樣監

測。 

3. 重大疫病流行之檢驗與警

示。 

4. 培育動物傳染病檢診專業人 

才。 

提升動物疫病

之研究發展 

進行重大動物疫病及

其相關研究計畫 

1. 研究計畫。 

2. 培育研究專業人員。 

3. 增加論文及發表。 

(2) 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項目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預期值 

 

 
建置動物

用疫苗先

導工廠 

提升先導工廠

租金收入 

制定相關輔導措施準

則及收費標準 
- 

促進國內動物

用生物藥品發 

展 

 
輔導國內產業 

 
- 

提升藥品品質

及品管檢測能 

1. 建置符合 PIC/S 

GMP檢測標準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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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預期值 

 力 提升檢驗能力。 

2. 建立整體 PIC/S 

GMP作業、製程

確效作業、滅菌作

業、配方設計、分

析方法確效作業、

支援系統、微生物

監測作業、BE試

驗、PIC/S GMP自

我查核方法、安定

性試驗、個案赴廠

輔導/教育訓練和

PIC/S GMP電腦確 

效作業等規範。 

 

提升生產量能 依照期程逐年量產 - 

備註：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3)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 

 

項目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預期值 

 

 

 

 

建構組織

培養豬瘟

疫苗量產

設施及製

程* 

 

 

 

 

 

提升豬瘟組織

培養疫苗產量 

 

 

 

 

 

 
依照期程逐年量產 

1. 建構完成後，可逐年提昇產

量，防疫國內豬瘟疫情。 

2. 國內產量： 

(1) 109 年量產1,500,000 

劑，產值約750萬

元。 

(2) 110 年產量2,000,000 

劑，產值約1,000萬

元。 

(3) 111年以後每年產量 

3,000,000劑，產值約 

1,500萬元。 
*備註：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執行109-110年，已達績效指標，獲行

政院同意自111年起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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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項目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預期值 

 

 

 

 

建構細胞

培養疫苗

量產製程

區 

 

 

 

 

提升生產量能 

 

 

 

 

依照期程逐年量產 

1. 提升細胞培養疫苗產量改

善，製程良率提升、製程優

化等工作。 

2. 建構完成後可提升國內產

量：牛流行熱油質疫苗年產

100,000劑，產值約750萬

元。 

3. 確保必要時緊急疫苗生產量 

能。 

提升動物疫苗

研究發展 

進行動物疫苗量產製

程建立及其相關研究

計畫 

1. 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 

2. 培育量產製程專業人員。 

3. 開發並精進量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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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 目前有關生物安全實驗室之管理，係依循疾病管制署制訂之相關規

範。農政機關對於操作動物病原之實驗室，尚待依循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訂定實驗室及動物病原微生物的管理規範。 

( 二 ) 世 界 先 進 各 國 動 物 用 藥 品 登 記 制 度 ， 皆 以 VICH

（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onHarmonisationofTechnicalRequirementsf

orRegistrationofVeterinaryMedicinalProducts）規範相關試驗方法為

依據，再因應各國藥品管理及產業結構進行試驗方法調整。目前國

內「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及「一般藥品新藥試驗基準」檢驗項目

及試驗方法無法與國際接軌，造成國內動物用藥品無法進入其它各

國申請檢驗登記，影響國內動物用藥品製造產業發展。 

(三) 為防範豬瘟蔓延，獸醫所早年研發兔化豬瘟疫苗並實施全面注射，

對於國內豬瘟防治卓有成效。近年因我國動物保護意識提升，為減

少活兔因製造疫苗而犧牲，立法院於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

查時作成決議，要求獸醫所逐年減少兔化豬瘟疫苗生產。獸醫所遂

發展組織培養豬瘟疫苗，取代兔化豬瘟疫苗。本部並已公布自111 

年1 月1 日起停止國內使用兔化豬瘟疫苗。原「建構組織培養豬瘟

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係因動物保護議題，且為提升我國動物疫苗

水準，故推動發展組織培養豬瘟疫苗，取代兔化豬瘟疫苗，減少實

驗動物的使用。 

(四) 原「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經評估已達成取代兔

化豬瘟疫苗之目標，且未來配合本部推動豬瘟撲滅計畫，豬瘟疫苗

需求量將減少；獸醫所強化既有產線設備及製程改良後，豬瘟組織

培養疫苗產量可滿足目前需求；爰此，興建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

設施之迫切需要性已降低。基於撙節經費並避免重複建設，經審慎

評估，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10 點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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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點規定，擬停止執行「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整修工程」。 

 

(五) 一項新生物製劑的研發往往在實驗室階段成效良好，但一旦要進入

商品化量產卻無法達到理想的成效或是穩定度不佳，導致須付出更

多成本，而缺乏商業價值，因此並非每項新製劑一定能成功上市。

獸醫所研發多項疫苗產品，例如豬流行性下痢疫苗、錦鯉疱疹病毒

不活化疫苗等細胞培養疫苗，為銜接新產品從實驗室到商業化量產

中間的過程，需要進行製程放大生產測試以及製程的改良，以縮短

實驗室和產業應用之間的距離。 

(六) 細胞培養疫苗是動物疫苗的世界趨勢，細胞培養品質穩定、可用範

圍廣、不容易污染其他病原、產量大都是其優點，加上不使用動物

及雞胚胎蛋，使得顧及動物福利以及原物料取得穩定性高。 

(七) 獸醫所平時除規劃量產之疫苗，尚有製造儲備疫苗及緊急疫苗之供

應（無法即時從國外進口），例如：99年4月從雲林縣發現爆發羊痘

病例後，5月即引入疫苗樣品，即由獸醫所執行緊急疫苗之生產，當

中包含疫苗安全、效力與田間試驗，試驗對象除一般山羊外，特別

包括懷孕母羊，並完成最嚴苛的實驗證實疫苗安全有效，遂由各縣

市政府全面推動各養羊戶羊隻羊痘疫苗注射工作，迅速將羊痘疫情

控制，獲得廣大養羊戶之信賴，羊痘疫苗業提供我國養羊產業預防

羊痘的後盾，守護著國內每年乳肉羊產業約15億元的產值。所以，

當動物疫病爆發，國家第一時間需要徵召疫苗控制疫情時，並無其

他單位有法取代，獸醫所須扛起第一線動物防疫之重責大任。惟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是在疫苗研發過

程或緊急疫苗提供時，不可或缺的一環。 

(八) 「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建構後，可供上述儲備或緊急疫苗之

製備，並可配合產、官、學，協助將研發的細胞培養疫苗從實驗室

產量擴增為商品化生產，解決民營藥廠及學研單位設備、空間、量

產觀念之不足，銜接實驗室之開發與商品化之間的鴻溝，推動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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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用藥品的發展。 

二、未來推動方向 

(一) 建立符合BSL-3/ABSL-3人畜共通傳染病/重要動物傳染病診斷實 

驗室。 
 

(二) 申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認可BSL-3/ABSL-3實驗室。 
 

(三) 申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實驗室。 
 

(四) 國際間實驗室能力比對及申請參考實驗室。 
 

(五) 獸醫科技研發與教育訓練。 
 

(六) 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符合PIC/S GMP規範（未來視需求適時推

動）。 

(七) 強化疫苗產線設備及改良製程，生產豬瘟組織培養疫苗。 
 

(八)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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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一)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 

1. 申辦建築基地之土地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規劃實驗室工程硬體設

計建造方案，規劃實驗室經營運作管理計畫。 

2. 取得建築基地之土地開發作業許可，申請高生物安全實驗室興建

計畫審核同意書，實驗室建築及功能設施工程招標發包起造，規

劃實驗室標準操作程序。 

3. 實驗室建築及功能設施工程施工監造，實驗室儀器設備招標採購，

規劃實驗室緊急應變計，實施高生物安全實驗室作業系統建立及

員工教育。 

4. 實驗室建築及功能設施設備功效測試，完成實驗室建築、功能設

施工程及儀器設備採購驗收，完成實驗室運作管理作業規範，申

請實驗室及動物試驗設施啟用認證查核。 

(二) 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1. 辦理「建構動物疫病防控之基礎建設升級計畫-−建置高生物安全

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與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新建工程」籌建小組。 

2. 與國土署簽訂「建構動物疫病防控之基礎建設升級計畫-−建置高

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與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新建工程」

代辦協議書。 

3. 辦理技術服務廠商遴選作業。 

4. 辦理地基調查計畫書研擬。 

5. 辦理PIC/S GMP廠房規劃設計。 

6. 辦理PIC/S GMP廠房設施建築基地土地開發相關申請審查作業。 

7. 規劃PIC/S GMP作業系統建立及員工教育。 

8. 辦理PIC/S GMP廠房設施興建工程與驗收。（本項目以下未來視

需求適時推動） 

9. 通過PIC/S GMP廠房設施啟用認證查核。 

10. 辦理整體PIC/S GMP 作業系統建立及員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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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廠正式量產製程運轉。 

(三)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 

1. 完成建立豬瘟組織培養疫苗種病毒與種細胞庫。 

2. 強化既有產線設備及製程改良，增購冷凍乾燥機及相關製程設

備，以維持產能。 

(四)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1. 完成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建置工程與驗收。 

2. 完成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設備建立。 

3. 通過GMP廠房設施啟用認證查核。 

4. 正式量產製程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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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一) 建構防治人畜共通疾病/重大動物疫病之基礎設施 
 

工作項目 
年度執行策略 備註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建 置 高
生物安
全檢驗
及動物
試驗中
心 

 申辦建築基
地之土地開
發許可審議
作業 

 完成技服廠
商遴選及招
標 

 開始工程規
劃設計討論 

 技服廠商提
出地基鑽探
調查計畫書 

 取得建築基
地之土地開
發作業許可 

 完成規劃定
案前專家學
者聯合審
查，及工程
規劃方案審
定 

 完成地基鑽
探調查 

 完成水土保
持計畫書核
定 

 開始細部設
計階段 

 完成BIM模型
之專家學者
聯合審查、
風險評估報
告書、修正
工程計畫報
核作業、都
市設計審
議、基本設
計審議及細
部設計專家
學者聯合審
查會議 

 進行招標
文件撰寫
及建築及
功能設施
工程上網
招標 

 取得建造
執照 

 五大管線
及候選綠
建築證書
申辦 

 高生物安
全檢驗及
動物試驗
中心之工
程決標 

 建 物 開
工、監造
與施工 

 高生物安
全檢驗及
動物試驗
中心之建
物監造與
施工 

 高生物安
全檢驗及
動物試驗
中心之建
物監造與
施工 

 高生物安
全檢驗及
動物試驗
中心之建
物監造與
施工 

 取得建物使
用執照 

 申請綠建築
標章 

 完成公共藝
術設置 

 實驗室建築
及功能設施
設備功效測
試 

 完成實驗室
建築、功能
設施工程及
儀器設備採
購 

 驗收與移交
接管 

 

 

 

 
 
2.建 置 動
物用疫
苗先 導
工廠 

 成立「建置
動物用疫苗
先導工廠新
建工程」籌
建小組 

 與國土署簽
訂「建置動
物用疫苗先
導工廠新建
工程」代辦
協議書 

 辦理水土保
持計畫送審 

 完成規劃設
計方案核定 

 辦理都市審
議報告書送
審 

 辦理建照執
照送審 

 細部設計圖
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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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年度執行策略 備註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2.建置動

物用疫苗

先導工廠 

 完成技術服
務廠商遴選
作業 

 辦理地基調
查計畫書研
擬 

         

 

 
3.建 構 組
織培養
豬瘟疫
苗量產
設施及
製程* 

 建立豬瘟組
織培養疫苗
種病毒與種
細胞庫 

 擇定豬瘟組
織培養疫苗
凍乾保護劑 

 建立豬瘟組
織培養疫苗
自動化充填
封蓋系統 

 建立豬瘟組
織培養疫苗
種病毒與種
細胞庫 

 擇定豬瘟組
織培養疫苗
凍乾保護劑 

 建立50公升生
物反應器量
產技術及系
統 

 強化既有產
線設備及製
程改良 

 建立50公升生
物反應器量
產技術及系
統 

 強化既有產
線設備及製
程改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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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年度執行策略 備註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3.建 構 組
織培養
豬瘟疫
苗量產
設施及
製程* 

 建立豬瘟組
織培養疫苗
自動化充填
封蓋系統 

- - - - - - - -  

 

4.建 構 細
胞培養疫
苗量產製
程區 

- - - 建構細胞
培養疫苗
量產製程
區設計及
建置 

建構細胞
培養疫苗
量產製程
區建置及
設備建立 

- - - -  

備註： 
1.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執行109-11 年，已達績效指標，自111年起停止執行。 
2. 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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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所中長程計畫工作項目暨年度經費一覽表 
 建構防治人畜共通疾病/重大動物疫病之基礎設施（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目 執行機

構 

工作子項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合計 

(一) 建置高生物安

全檢驗及動物

實驗中心 

獸醫所 

建置ABSL-3動物試

驗及BSL-3實驗大

樓工程 

12,548 41,800 4,240 204,741 276,108 46,672 369,900 1,342,854 120,731 2,419,594 

(二) 建置動物用

疫苗先導工

廠 
獸醫所 

建置動物用疫苗

先導工廠工程 37,900 34,150 13,200 - - - - -   85,250 

(三) 建置組織培

養豬瘟疫苗

量產設施及

製程* 

獸醫所 

建構組織培養豬

瘟疫苗量產設施

及製程 48,153*(10,671) 5,850 - - - - - - - 54,003 

(四) 建構細胞培養

疫苗量產製程

區 

獸醫所 
建構細胞培養疫

苗量產製程區工

程 

- - - 1,800 45,073 - - - - 46,873 

總

計 98,601 81,800 17,440 206,541 321,181 46,672 369,900 1,342,854 120,731 2,605,720 

備註： 

5.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執行109-110 年，已達績效指標，自111 年起停止執行。該工作項目109-112 年原核定經費共 

70,377仟元；109年度經費48,153仟元，實際支出10,671仟元，註銷保留款37,482仟元。 

6. 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7. 原「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新建工程全區設施工程費用分攤至「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 

8.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實驗中心」因本工程目標為高生物安全實驗室及動物舍之大樓建置，具特殊功能性質，須具備並整合空

調壓差設備、空氣過濾、負壓控制、廢水處理及中央監控等特殊設備，112 年招標作業有落後情事且截至113年4月發生5 次流標，經流

標檢討分析重要原因為國內高生物安全實驗室設備專業廠商家數有限、工作團隊組成不易、工程介面整合複雜、基地施工動線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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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受限及營建市場缺工推升營建成本等原因(詳見第二次變更總說明-四、計畫修正理由說明)。前開執行過程遭遇不可抗力因素，無

法於原定 112 年 10月開工。112 年辧理專案保留之192,200 仟元及113 年保留275,300仟元，均於113年決標後預付國土署。113年底為止總預

付數496,648仟元，以及114年法定預算46,672仟元，配合工程期程，預估114年執行228,828仟元(其中工程預估182,914仟元)，餘314,492仟元

做為施工廠商申請預付款之預備，並於115年編列工程進度相關費用以及補足施工廠商可申請之預付款額度(工程發包費1,551,340仟元之3

成)，以完備工程相關需求；餘經費依工程期程及執行項目分配至116年至1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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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內容與分工 

目前全區與各棟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如下： 

(一) 全區規劃：獸醫所緊鄰國家一級古蹟紅毛城，故建物高度不得超過紅毛

城樓高，新建物外觀須配合紅毛城。全區新建案包含高生物安全檢驗中

心及高生物安全動物試驗中心共二棟建物，總面積為12,743.25平方

公尺。本案共將興建符合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SL-2）實驗室5間、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BSL-3）6間以及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

（ABSL-3）實驗室7間。目前以拆除單身宿舍、豬瘟研究中心及

GLP-C動物舍建物，在原基地興建的方式辦理。 

(二) 高生物安全檢驗中心：新建地上4層、地下1層，包含3間家禽及小型

動物用的ABSL-3實驗室、2間BSL-3實驗室及5間BSL-2實驗室等符合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之大樓1棟，總樓板

面積約3,444.55平方公尺，可安全地執行動物或人畜共通傳染病診

斷與研究工作。 

(三) 高生物安全動物試驗中心：新建地上3層、地下1層，包含4間大小型

動物的ABSL-3實驗室及4間BSL-3實驗室的實驗室大樓1棟，總樓板面

積約4,414.71平方公尺，為國內唯一可允許人員直接與動物接觸之高

生物安全之大型動物ABSL-3實驗室，目前僅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具有

規劃建造的能力，未來建設完成可進行口蹄疫、豬瘟等重要動物傳染

病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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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平等納入本計畫規劃與執行事項 

(一) 本計畫之規劃業於106年12月19日經本部農業科技審議委員會討

論，該委員會現任委員27人，女性委員9人，符合任一性別達三分

之一以上比例。 

(二) 本計畫工作項目係建置農業科技研發基礎設施，實施面向涵蓋廣泛，

受益對象為全體農民、全體消費者及全體國民，並未以特定性別為

受益對象。 

(三) 有關本計畫新建房舍及整新建築內部空間部分，工程規劃均將考量

廁所性別比例及符合安全與性別友善空間的建置概念，並符合最新

法規規定。 

(四) 本計畫推動單位為本部所屬各試驗研究機構，組織內規範性別參與

比例皆符合法令規定。未來執行過程中，各單位將對受益對象進行

性別分析。 

(五) 計畫未來執行時，將建立農業人員接受專業培訓之性別統計。此外，

並將建立農民參與計畫內相關農業科技應用培訓之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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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計畫期程為109年1月至117年12月，共計9年。 

二、所需資源說明 

本計畫所需經費總計26億571萬9千731元。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經費來源 

逐年編列中央公務預算（公共建設計畫－農業建設次類別）預

算支應。 

(二)計算基準 

本計畫經費係參照營建物價、近年相當規模之工程發包金額，

以及行政院主計處「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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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 
 

（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目 
執行
機關 

工程
地點 

土地
權屬 

用地
面積 建設規模 經費 經費說明 

 

 

 

 

 

 

 

 

 

 

 

 

 

 

 

 
建置高生

物安全動

物試驗中

心及檢驗

大樓工程 

 

 

 

 

 

 

 

 

 

 

 

 

 

 

 

 

 
 

獸醫

所 

 

 

 

 

 

 

 

 

 

 

 

 

 

 

 

 
 

新北

市淡

水區 

 

 

 

 

 

 

 

 

 

 

 

 

 

 

 

 
本部

所有

獸醫

所管

理 

 

 

 

 

 

 

 

 

 

 

 

 

 

 

 

 
4,242 

平方

公尺 

3. 高生物安

全檢驗中

心用地面

積約

1,944 平

方公尺，

總樓板面

積約

3,444.55

平方公

尺，為地

下1層、

地上4 

層。 

4. 建置高生

物安全動

物試驗中

心用地面

積約

2,298平

方公尺，

為地下 1

層，地上

3層。總

樓板面積

共約

4,414.71

平方公

尺。 

709,345 

建築物因防疫考量，耐震係數

I值採1.25，兩棟建築之直接工

程費包含主體所需之「土建工

程及水電工程」、「空調壓差設

備」、「專業系統設備工程

費」及「全區設施工程費」。 

「土建工程及水電工程」之費用

為因應實際市場訪價、室內後

裝修性質及實驗室所需之機

電設備，相關之基礎支撐及

開挖、主體結構、室內外裝

修、門窗、電梯、電氣、給排

水及雜項工程。 

330,606 

「空調壓差設備」含負壓、進

排氣、過濾、除臭、溫度控制

等設備，參照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110年5月21日疾管感字

第1100500153號函公告「實驗

室 生 物 安 全 規 範 」 BSL-

3/ABSL-3實驗室進排氣設置

要求。 

437,961 

需與建築工程一併施作之「專

業系統設備工程費」，如純水

系統、動物負壓隔離設施、中

央監控與自動控制、穿牆式傳

遞箱、生物安全櫃、化學抽氣

櫃、不斷電系統、高壓滅菌設

備、實驗室汙廢水處理、鍋爐

設備與排煙管、氣密門、空氣

壓縮設備、人員清消淋浴設

施、天車及二氧化碳供應系統

等。 

73,428 

「全區設施工程費」含戶外停

車場、水土保持工程、既有建

物門窗更換、地質改良及既

有排水道路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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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線道或遷移。 

290,925 

技術服務廠商之規劃、設計及

監造費用、國土署工程管理及

代辦費用、物價調整、公共藝

術設置、資訊安全建置、銀級

綠建築與銅級智慧建築證書、

地質調查之測量及鑽探、水土

保持費、水電外線補助、空氣

汙染防治、既有植栽移植、製

程或實驗室專業儀器自辦設

備、既有擋土牆改善工程及

景觀復舊及建築物拆除等。 

155,134 

為因應未來市場行情，採直接

工程成本之10%編列「工程

預備費」。 

422,195 

發包後預計增編物價指數調

整 工 程 費 計 算 如 下 ：                                                                

(1) 物價指數調整工款依照

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及工程會112年3月1

日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確認

會議一般房屋建築費及辦公

室翻修費調整建議說明，參

考 過 去 4 年 平 均 年 增 率

5.51%，以113年至117年年

增率5.51%， (1*1.0551)^(5-

1)=1.239294計算， (直接工

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工程

預備費)*23.9294%編列。 

(2)直接工程成本=發包施工

費 

(3)間接工程成本=委外監造

費+洽辦機關管理費+國土管

理署工程管理費+國土管理

署專業代辦採購技術作業費

+工程預備費 

(4)(1,551,340,000+35,866,0

49+310,686+5,903,027+15,

783,051+155,134,000)* 

23.9294% = 422,195,213。 

2,419,594 經費總計。 

備註： 

3. 工程地點及用地說明：本工程地點位於獸醫所內之豬瘟中心及周邊基地，為原地重建。所

使用土地為本部所有並由獸醫所管理之國有土地，並無土地產權歸屬問題；此基地非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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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之香山基地。現行規劃用地建築面積約4,242平方公尺，樓層地板面積約7,765.23平

方公尺。第三次修正計畫總樓地板面積依最終發包之面積更新，調整為7,859.26平方公尺。 

4. 高生物安全實驗室著重於硬體的保養與維護管理，實驗室設施保固維運200萬元/間/年，6 

間BSL-3實驗室及7間ABSL-3共計13間需要2,600萬元。周邊其餘試驗支援空間需要管理維護

費約800萬元/年。因高生物安全之負壓環境需要抽排風設備及溫控等系統不間斷運作，每

個月水電費約需100萬元，1,200萬元/年。實驗室內部設備及儀器和清消、確效及保養維修

200萬元/年。各種高效過濾網更換需200萬元/年。專業人員及技術人員培訓訓練操作600 萬

元/6 人/年。 



 

39  

2. 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目 
執行
機關 

工程
地點 

土地
權屬 

用地
面積 建設規模 經費 經費說明 

      

85,250 

本項經費自109 

年至111年已執行
規劃設計方案、基

地整理、地基調查
計畫書研擬、水

土保持計畫送

審、規劃設計方

案核定、都市審
議報告書送審、
GMP人員教育訓

練、採購儀器設
備包含大型發酵

槽、無菌充填封
蓋系統、即時聚
合酶連鎖反應檢

測儀、核酸自動
化萃取儀等儀

器。113年決標
後，擬辦理契約

變更及計算規劃
設計費、變更設
計費、工程管理

費及專業代辦技
術費。 

    

    

    

    

    

建置動物

用疫苗先

導工廠工

程 

 

獸醫

所 

新北

市淡

水區 

本部

所有

獸醫

所管 

理 
    

    

    

    

    

    

    85,250 經費總計。 

備註：規劃「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未來視需求適時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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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 
 

（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目 
執行
機關 

工程
地點 

土地
權屬 

用地
面積 建設規模 經費 經費說明 

       儀器設備包含 

PLC控制棚板 

   式冷凍乾燥  

   機、倒立顯微 

   鏡含照相系  

   統、螢光顯微 

建構組織    鏡、雙面無塵 

培養豬瘟

疫苗量產

設施及製 

獸醫

所 

54,003 
無菌操作台、 

稀釋液分裝壓

塞機、高速冷 

程   凍離心機、即 
   時聚合酶連鎖 

   反應檢測儀、 

   核酸自動化萃 

   取儀、真空檢 

   查器等儀器。 

  54,003 經費總計。 

備註：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及製程執行109-110 年，已達績效指標，自111 年起停

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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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 
 

（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作項目 執行 

機關 

工程 

地點 

土地 

權屬 

用地 

面積 
建設規模 經費 經費說明 

 
 

建構細胞

培養疫苗

量產製程 

區 

 

 
 

獸醫

所 

 
 

新北

市淡

水 

區 

 

本部

所有

獸醫 

所管 

 

 
660 

平方

公尺 

 

 

 
地上一層 

 

1,800 
規劃、設計及監造費

用。 

 

45,073 

 

改建工程費用。 

  

   理   46,873 經費總計。 

備註： 

1. 整體工程包含規劃、設計及監造與改建工程費用約為 4,687.3萬元。 

2. 由獸醫所秘書室、製劑組及延聘專家共同成立建構動物用藥品量產製程區設施及製程

規劃小組。定期召開興建規劃會議，討論規劃事宜。再辦理上網公告招標徵求技術服

務廠商，由技術服務廠商完成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整建藍圖，辧理工程招標。 

3.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為地上一層，廠區規劃有活毒製程區、不活化疫苗製程

區、量產製程區，需重新隔間規劃符合GMP藥廠之規範，可進行製程的改良與建立，以

利疫苗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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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一)建設經費 

26.05719731億元。 

(二)運營費用 

高生物安全性實驗大樓營運維持費用需求5,600 萬元/年以上；後

續由獸醫所維運，但由於高生物安全實驗室屬於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

福利設施，高營運成本及社會責任難以藉由營利或研究人員以科技計

畫來支應，預定爭取編列固定經費支應以維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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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至117年度之計畫公務經費需求表 
 

（億元） 

年度 總經費 中央公務預算 配合款 

109年 0.98601 0.98601 0 

110年 0.81800 0.81800 0 

111年 0.17440 0.17440 0 

112年 2.06541 2.06541 0 

113年 3.21181 3.21181 0 

114年 0.46672 0.46672 0 

115年 3.69900 3.6990 0 

116年 13.42854 13.42854 0 

117年 1.20731 1.20731 0 

合計 26.0572 26.0572 0 

 

109至117 年度之計畫經常門與資本門公務經費需求表 

（億元） 

年度 總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109年 0.98601 0.13555 0.85046 

110年 0.81800 0.06600 0.75200 

111年 0.17440 0.05600 0.11840 

112年 2.06541 0.00820 2.05721 

113年 3.21181 0.00820 3.20361 

114年 0.46672 0.01500 0.45172 

115年 3.69900 0.01500 3.68400 

116年 13.42854 0.01500 13.41354 

117年 1.20731 0.00426 1.20305 

合計 26.0572 0.32321 25.7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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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本計畫除短期可進行基礎設備更新與升級，強化研發能量外，長期

則可提升我國農業科技水準，促進農業轉型升級，為全國創造數十億元

的經濟效益。就社會層面而言，將使我國農業由「傳統生產型農業」轉型

為「新價值鏈安全農業」，進而發展永續農業。對產業鏈結構而言，將帶

動臺灣農業朝技術密集、高附加價值、低污染的農業加值產業發展。建

構動物防檢疫基礎設備，兼顧動物福利與動物防疫，提升國內動物防疫

成效，並可經由組織培養疫苗量產技術之建立，達到國際動物疫苗廠量

產水平，提升我國動物養殖產業之生產效率以及動物疫苗產業的競爭力。 

一、提升實驗室運作效率品質與生物安全 

(一)實驗室運作效率品質 

新設立人畜共通傳染病診斷實驗室，係符合BSL-3實驗室安全規

範，設立後擬向CDC及TAF申請相關實驗室認證，成為BSL-3 認可實驗

室及TAF認證實驗室，由第三公正單位來對於本實驗室運作效率品質進

行審核，確保國家級實驗室應有之檢驗品質。標準實驗室認證 

（ISO17025）已是世界潮流趨勢，獸醫所近年來通過TAF之實驗室認

證依據改版審核及評鑑，認證並由原 ISO/IEC17025：1999改版為

ISO/IEC17025：2005，並持續進行動物傳播性海綿狀腦病、狂犬病、

西尼羅熱與家禽流行性感冒之診斷與監測工作，可提供國內對於上述

4 種人畜共通傳染病在牛、羊、犬及禽鳥等動物的流行病學監測資料，提

供防疫預警資訊。 

(二)提升實驗室生物安全 

人畜共通傳染病診斷實驗室之啟用，配合實驗室操作及管理人員

訓練，可有效提升人畜共通傳染病診斷實驗室生物安全，降低研究人

員操作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及相關生物材料之生物安全風險性，並且

避免病原微生物外洩，造成社會大眾健康安全影響。 

二、降低人畜共通傳染病經濟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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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析家禽流行性感冒、SARS及狂犬病對經濟衝擊之結果整理如

表1所示，對於經濟活動影響最鉅者為家禽流行性感冒，其造成的GDP損失

約在307~8,806億元，視疾病爆發規模而異；其次則為SARS，估計會造

成臺灣GDP損失約893~1,712億元，而狂犬病對臺灣的經濟影響則估計

為新臺幣1.1億元。 

若是考量農業生產損失，家禽流行性感冒會造成臺灣農業生產損

失約8,112萬元至69.2億元，但是SARS及狂犬病所造成農業生產損失有

限，顯示人畜共通傳染疾病的衝擊仍以人類整體經濟活動的損失為主，

較難影響到農業生產。然而，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播人人有責，對

於農業生產從業人員需遵守相關法令，嚴禁走私，並增加查驗抽檢頻率

及檢測效率，將有助於維持國家整體動物防疫安全。雖然動物防疫檢

測診斷無法有立即的顯著效果，但政府每年仍應定期進行重大人畜共

通傳染病之監測，並提升檢測設備及準確度，方能保障全國人民生命

及財產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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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人畜共通傳染病之經濟衝擊結果分析比較。 

疾病種類 影響說明 經濟損失 農業生產損失 

 

 

 

 

 

 
家禽流行

性感冒 

國內有禽傳人、境外移

入、實驗室感染等病例

發生，依疫情持續3~6 

個月估算。 

 

GDP 損失約為 

307~407億元。 

 

生產減少8,112萬

元~1.6億元。 

若國內發生H5N1 流感

人傳人之確定病例，依

疫情持續3~6 個月估 

算。 

 

GDP 損失約 

797~1,761億元。 

 

生產減少4.5~9.1 

億元。 

若國內進入H5N1 流感

人傳人確定病例之大規

模流行，依疫情持續 

3~6個月估算。 

GDP 損失約 

2,996~4,575 億 

元。 

 

生產減少 

29.3~41.8 億元。 

若大流行疫情持續至1 

年。 

GDP 損失將達 

8,806 億元。 

生產減少69.2 億 

元。 

嚴重急性

呼吸道徵

候群 

(SARS) 

SARS疫情使臺灣2003年

經濟成長率下降0.84~1.61 

個百分點。 

造成臺灣GDP損

失約為 893~1,712

億元。 

 
影響小。 

 

狂犬病 

(Rabies) 

狂犬病爆發潛在威脅全

球近30億的人口（以亞

洲、非洲為主），對社會

經濟影響估計為4.85 億

美元。 

按人口比率估

計，對臺灣社會 

經濟影響約為1.1 

億元。 

 

 

影響小。 

資料來源： 

1. 臺灣經濟研究院(2006) 特殊狀況對產業變化之預測及應變建議：禽流感對我國產業之影響評

估。 

2. 徐世勳、張靜貞、楊子江、李篤華及林幸君(2007)臺灣SARS疫情經濟影響的事後分析。 

3. WHO,Fromhttp://www.who.int/rabies/epidemiology/en/ 

4. 臺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與推估。 

http://www.who.int/rabies/epidemiolog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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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化診斷實驗室 

與國際間參考實驗室進行實驗室能力比對，針對重要人畜共通傳

染病診斷及檢驗結果進行認證，並評估向WOAH申請家禽流行性感

冒參考實驗室，並促進國際間的合作交流。 

四、加強獸醫科技研發及推展動物疫苗研發與產業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力

高生物安全檢驗及動物試驗中心啟用後，可資應用於進行人畜共 

通病原/重要動物病原的疫病監測、檢診、流行病學分析及獸醫科技研 

發，並將試驗研究成果撰寫成論文發表，分享給國際社會，有助於獸醫科

技推廣與呼應健康一體的趨勢。而建置動物用疫苗先導工廠，配合產程

優化及提高生產品質，輔導廠商帶動動物疫苗產業的發展，將動物疫苗產

品配合政府南向政策，推展至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增加國際代工

機會，並可將產品以MadeinTaiwan（MIT）之方式行銷國際，提升國

內動物用疫苗產業於國際市場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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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計畫 

一、財務計畫核定情形 

逐年編列中央公務預算（公共建設計畫-農業建設次類別）支應。

二、經濟效益評估 

(一)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經濟效益評估係以社會觀點，透過經濟分析方法，預估計畫之

經濟成本與效益，以確定計畫妥適性及提高公部門資源使用效率，

並使有限資源達到最適配置。 

由於經濟評估係分析計畫對整體社會之影響，著眼於資源的消

耗與效益的創造，其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部分與財務評估有所差

異。 

1. 評估基礎年 

本計畫之經濟成本與效益以109年為基礎年進行幣值推估計

算，並配合社會折現率折算為基礎年的價值。 

2. 評估期間 

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期間，係以計畫對社會整體可產

生經濟效益之年限為依據。本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期間為109 

年至158年，共計五十年。 

3. 通貨膨脹率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發展計畫110至113年四年計畫中

設定110至113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基準值估計為2.8%，因此本計畫以

2.8%為通貨膨脹率。 

4. 社會折現率 

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折現率的選擇，常引用政府借款利率、

社會機會成本率、同類活動民營企業內部報酬率等，目前折現率 



 

49  

選擇仍未達成共識，通常使用政府借款利率，爰經濟效益分析之

貼現率，可參酌中長期公債平均殖利率訂定之，但根據亞洲開發

銀行所出版之GuidelinesfortheEconomicAnalysisofProjects建議，

最適折現率為10﹪至12﹪，因此本計畫以12%為社會折現率。另

根據顏如玉（2014），公共建設成本效益分析之社會折現率為 

1.789%~10% ； 另 根 據  Thesocialcostofcapital: 

recentestimatesfortheEUountries代表性國家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

折現率為3.5%~15%，選用最多的是10%或12%，因此本計畫以

12%為社會折現率。 

(二)可量化推估之經濟效益 

1. 直接效益 

完成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設施製程區後，未來營運收入主要

來自於建置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與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銷售，如

表2所示。 

表2、評估期間增加之直接效益值。（未折現幣值；單位：新臺幣仟元） 
 

效益項目 每年效益值 
109~158年 

總效益值合計 

細胞培養牛流行熱油質
疫苗銷售 

113 年為3,500 仟元，114 年為5,600 仟元， 

115 年後每年為7,500 仟元 

 

 
1,076,600 

 

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銷售 
109年為7,500仟元，110年為10,000 仟

元，111 年後每年為15,000 仟元 

資料來源：獸醫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2. 社會效益 

除直接經濟效益外，如公共建設對生產者之產出效率及消費

者之效用產生有利之影響，此即為社會效益。或是間接效益，如為

計畫源生或衍生活動之結果所產生之價值，其屬間接影響，可歸屬

於特定受影響團體之經濟效益，如就業效益等。 

(1) 計畫委託效益 



 

50  

完成人畜共通傳染病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ABSL3實驗室

新建後，每年將易於爭取或承接業界委託計畫經費、或向政府機

關申請科技計畫委辦或補助經費，依獸醫所106年診檢及試驗研

究之委辦計畫估算，本建設計畫估計應可增加計畫委託收入為

每年新臺幣 43,088仟元，總計將可產生效益約新臺幣

1,982,039仟元（未折現幣值）。 

(2) 防疫效益 

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新建工程建置啟用後，將用

以辦理高病原性禽流感、狂犬病及牛海綿狀腦病重大人畜共通

傳染病檢測工作為主要任務，以預防國內人畜共通傳染疾病之

大規模流行。 

另外，WOAH於106年5月中旬表示，通過認定臺灣、澎湖、

馬祖為「打疫苗非疫區」，倘後續不再施打口蹄疫疫苗，即俗稱

的「拔針」，且一年未傳出疫情，就可以進一步由口蹄疫疫區除

名，本部106 年7 月起將管控畜牧場疫苗採購量，107年7 

月正式拔針，順利的話108年可恢復成非疫區，跨出養豬業20年

來最重要一步。非洲豬瘟在中國的疫情不斷蔓延，歐亞已經有22

個國家通報疫情，非洲豬瘟乃屬臺灣甲類動物傳染病，致死率

可高達100%，目前無藥物疫苗可治療及預防，我國目前為非疫

區，若傳入臺灣，將造成重大損失。 

故本案以高病原性禽流感、狂犬病及牛海綿狀腦病重大人

畜共通傳染病與口蹄疫及非洲豬瘟等檢測工作分別量化其外部

防疫效益。 

依獸醫所近3年於高病原性禽流感、狂犬病、牛海綿狀腦

病、口蹄疫及非洲豬瘟檢測數，有效監控三項重大人畜共通傳染

病與二項甲類動物傳染病的肆虐，估計防疫因子為0.03%~0.56%，

五十年營運期間增加之防疫價值外部效益如表3，總計將可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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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約新臺幣20,014,217仟元（未折現幣值）。 

表3、評估期間增加之防疫價值效益值。（未折現幣值；單位：新臺幣仟元） 
 

效益項目 每年效益值 109 年至158年總效益值 

狂犬病防疫效益 7,262  
 

20,014,217 
牛海綿狀腦病防疫效益 5,667 

禽流感防疫效益 10,535 

口蹄疫防疫效益 225,027 

非洲豬瘟防疫效益 216,954 

資料來源：獸醫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3) 其他效益 

建立ABSL-3實驗室需實驗研究及運作管理團隊，將可增加

獲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BSL-3生物安全教育訓練合格證書的

實驗研究及運作管理人員數以創造就業。 

(三)不可量化推估之經濟效益 

實驗室（場所）新建工程將用以辦理高病原性禽流感、狂犬病

及牛海綿狀腦病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檢測工作，以預防國內人畜共

通傳染疾病之大規模流行，可避免造成人類感染，以減少對社會經

濟面的衝擊包括醫療支出、治療期間無法工作造成之收入損失、民

眾因為擔心感染而減少外出購物、餐飲、旅遊等消費停滯、製造業

生產將因員工生病感染或隔離、住院、在家休息等狀況，造成工廠

停工減少生產，產生對國內經濟之衝擊。 

實驗室（場所）新建工程建置啟用後，擬向疾病管制署及財團

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AccreditationFoundation;TAF）申請相

關實驗室認證，由第三公正單位對實驗室運作效率品質進行審核，確

保實驗室應有之檢驗品質。實驗室運作後，可蒐集人畜共通傳染病

在禽畜動物族群中的流行病學監測資料，提供防疫預警資訊。配合

實驗室操作及管理人員訓練，可有效提升人畜共通傳染病診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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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生物安全，降低研究人員操作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及相關生物

材料之生物安全風險性，並且避免病原微生物外洩，造成社會大眾

健康安全影響。將與國內外BSL-3實驗室、人畜共通傳染病ABSL-3實

驗室及國際間參考實驗室進行實驗室能力比對，針對重要人畜共通

傳染病診斷及檢驗結果進行認證，並評估向WOAH申請成為診斷實

驗室。可舉辦國內外BSL-3 及人畜共通傳染病ABSL-3學術研討會議，

邀請國外專家、實驗室研究員或主管來臺指導相關試驗及實驗室生

物安全操作，並邀請亞太區域國際學員共同參與訓練，強化亞太區

域聯防新浮現人畜共通傳染病技術平臺。可資應用於進行獸醫科技

研發並將試驗研究成果撰寫成論文發表，供我國產官學研各界參考

使用，有助於獸醫科技推廣。 

建構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建立後，可對於預計或已取證之

產品進行製程之改良，加速取得製造許可證及並推動技術轉移，增

加產品價值，有利動物疫苗發展以及應用於疾病防疫，進而促進畜

牧禽產業發展。商品化量產製程區可協助國內動物疫苗業者或學研

單位，以產官學合作之方式解決產業或學校對於量產製程不熟悉或

是製程設備、人力的缺乏，進而協助提升產品價值有助更多新產品

商品化。 

三、成本效益與敏感度分析 

(一)淨現值、內部報酬率及益本比評估：

經濟淨現值（NetPresentValue,NPV）

計算公式： 

其中，NPV：經濟淨現值

Rt：第t年之產出效益Ct：

第t年之投入成本i：社會

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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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建設及營運年期

n：評估期間 

經濟內部報酬率（InternalRateofReturn,IRR） 

計算公式：

其中，Rt：第t年之產出效益Ct：

第t         年之投入成本r：經濟內

部報酬率 

t：建設及營運年期

n：評估期間 

經濟益本比（Benefit-Cost Ratio, B/C ratio）

計算公式：  

其中，B：產出效益總額

C：投入成本總額Rt：第t

年之產出效益Ct：第t年

之投入成本i：社會折現

率t：建設及營運年期

n：評估期間 

經成本及效益推估後，本計畫分年成本及效益流量如表4、成本效益流量

推估表，以淨現值、益本比、內部報酬率為指標觀察計畫的可行性，經濟效益

指標評估結果彙整於表5。由表5分析結果可知，「建構動物疫病防控之基礎

建設升級計畫」淨現值為826,526仟元、內部報酬率約19.31%、益本比為 

1.61，淨現值大於零、內部報酬率大於社會折現率、顯示本計畫具經濟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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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成本效益流量推估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期 經濟成本 
經濟效益 折現值 

直接效益 社會效益 淨效益 

109年 98,601 7,500 - -86,082 

110年 81,800 10,000 - -60,576 

111年 17,440 15,000 - -1,838 

112年 222,000 15,000 - -139,222 

113年 316,438 18,500 - -178,914 

114年 400,785 20,600 - -203,843 

115年 790,680 22,500 - -367,744 

116年 60,000 22,500 508,535 201,334 

117年 60,000 22,500 508,535 179,763 

118年 60,000 22,500 508,535 160,502 

119年 60,000 22,500 508,535 143,306 

120年 60,000 22,500 508,535 127,952 

121年 60,000 22,500 508,535 114,242 

122年 60,000 22,500 508,535 102,002 

123年 60,000 22,500 508,535 91,073 

124年 60,000 22,500 508,535 81,316 

125年 60,000 22,500 508,535 72,603 

126年 60,000 22,500 508,535 64,824 

127年 60,000 22,500 508,535 57,879 

128年 60,000 22,500 508,535 51,677 

129年 60,000 22,500 508,535 46,141 

130年 60,000 22,500 508,535 41,197 

131年 60,000 22,500 508,535 36,783 

132年 60,000 22,500 508,535 32,842 

133年 60,000 22,500 508,535 29,323 

134年 60,000 22,500 508,535 26,181 

135年 60,000 22,500 508,535 23,376 

136年 60,000 22,500 508,535 20,872 

137年 60,000 22,500 508,535 18,635 

138年 60,000 22,500 508,535 16,639 

139年 60,000 22,500 508,535 14,856 

140年 60,000 22,500 508,535 1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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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經濟成本 
經濟效益 折現值 

直接效益 社會效益 淨效益 

141年 60,000 22,500 508,535 11,843 

142年 60,000 22,500 508,535 10,574 

143年 60,000 22,500 508,535 9,441 

144年 60,000 22,500 508,535 8,430 

145年 60,000 22,500 508,535 7,527 

146年 60,000 22,500 508,535 6,720 

147年 60,000 22,500 508,535 6,000 

148年 60,000 22,500 508,535 5,357 

149年 60,000 22,500 508,535 4,783 

150年 60,000 22,500 508,535 4,271 

151年 60,000 22,500 508,535 3,813 

152年 60,000 22,500 508,535 3,405 

153年 60,000 22,500 508,535 3,040 

154年 60,000 22,500 508,535 2,714 

155年 60,000 22,500 508,535 2,423 

156年 60,000 22,500 508,535 2,164 

157年 60,000 22,500 508,535 1,932 

158年 60,000 22,500 508,535 1,725 

合計 4,507,745 1,076,600 21,866,992 826,526 

資料來源：獸醫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表5、經濟效益評估表。 
 

經濟效益評估項目 指標值 

淨現值（109年幣值，仟元） 826,526 

內部報酬率（IRR，%） 19.31 

效益成本比（B/Cratio） 1.6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二)敏感度分析 

就可量化之經濟性成本及效益，推估各項效益指標，以評估投

資計畫是否具有經濟可行性後，如果投資效益符合決策標準，則應

進行敏感性分析，以了解影響計畫效益的變數，如成本變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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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社會折現率變動、或工期延宕等，分析其變動情形對經濟效

益的影響程度，藉此分析降低因估計誤差而產生誤導決策的風險。 

經由對風險之辨認、分析、衡量後，應依評估結果預擬因應對

策，藉由採行適當風險控制策略，來降低風險產生機率或控制影響

程度，期能將各類風險可能產生之不利影響降至最低。 

由於經濟效益評估年限長達五十年，因此評估年期內各項參數

可能因外在環境變動而有所變化，如此會影響本計畫之經濟可行性，

故本計畫乃進行敏感度分析，考慮之變數為折現率變動、建造成本

變動以及直接效益變動之情境，以瞭解其變動而產生之影響程度。

各項參數變動敏感度分析結果彙整於表6，結果說明如下： 

1. 興建成本變動 

當興建成本增加10%時，在效益原始值、折現率皆維持不變

下，此時淨現值為676,292仟元、內部報酬率為17.85%、益本比為

1.49，顯示本計畫在未來成本上升之下，仍具經濟可行性。 

若當興建成本減少10%時，在效益原始值、折現率皆維持不

變下，此時淨現值為885,695仟元、內部報酬率為21.02%、益本比

為1.76，顯示本計畫在未來成本下降之下，具有較高經濟可行性。 

2. 折現率變動 

由於未來利率可能上升，敏感度分析依折現率增加10%來試

算，即在成本效益原始值皆維持不變下，以折現率增加為13.2%

來計算，此時淨現值為563,170仟元、內部報酬率為19.31%、益本

比為1.48，顯示本計畫在未來利率上升之下，仍具經濟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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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本計畫敏感度分析結果。 

 

敏感度分析項目 淨現值（仟元） 內部報酬率（%） 益本比 

原估計值 826,526 19.08 1.60 

興建成本增加10% 676,292 17.85 1.49 

興建成本減少10% 885,695 21.02 1.76 

利率上升，折現率增加10% 563,170 19.31 1.48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四、現金流量分析 

(一)營運期營收 

完成建置後，未來營運收入主要來自於生產疫苗的販售。

五十年營運期間直接效益，如表7。 

表7、評估期間增加之營運收入。（未折現幣值；單位：新臺幣仟元） 
 

效益項目 每年效益值 
109~158年 

總效益值合計 

細胞培養牛流行熱油質
疫苗銷售 

113 年為3,500 仟元，114 年為5,600 仟元， 

115 年後每年為7,500 仟元 

 

 

1,076,600 
 

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銷售 
109年為7,500仟元，110年為10,000 仟

元，111 年後每年為15,000 仟元 

資料來源：獸醫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二)建造成本 

建置高生物安全檢驗中心及高生物安全動物試驗中心、

細胞培養疫苗量產製程區與建構組織培養豬瘟疫苗量產設施

及製程，藉由重大動物疾病診斷與防治技術之研究，包含人畜

共通疾病，可有效降低人畜共通病原與其他動物病原對人畜

健康之威脅。其相關經費預計新臺幣19.27745億元（未折現

幣值），如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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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評估期間之建造成本。（未折現幣值；單位：新臺幣仟元） 
 

 

工程內容 經費金額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計畫 

總經費 
1,927,745 98,601 81,800 17,440 206,541 321,968 46,672 369,900 785,610 

資料來源：獸醫所。 

 

 

 

(三)現金流分析 

經營運收入與建造成本(依修正計畫19.27745億元)推估 

後，分年現金流量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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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成本效益流量推估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期 建造成本 營運收入 
折現值 

淨現值 

109年 98,601 7,500 -86,082 

110年 81,800 10,000 -60,576 

111年 17,440 15,000 -1,838 

112年 222,000 15,000 -139,222 

113年 316,438 18,500 -178,914 

114年 400,785 20,600 -203,843 

115年 790,680 22,500 -367,744 

116年 - 22,500 9,617 

117年 - 22,500 8,587 

118年 - 22,500 7,667 

119年 - 22,500 6,845 

120年 - 22,500 6,112 

121年 - 22,500 5,457 

122年 - 22,500 4,872 

123年 - 22,500 4,350 

124年 - 22,500 3,884 

125年 - 22,500 3,468 

126年 - 22,500 3,096 

127年 - 22,500 2,765 

128年 - 22,500 2,468 

129年 - 22,500 2,204 

130年 - 22,500 1,968 

131年 - 22,500 1,757 

132年 - 22,500 1,569 

133年 - 22,500 1,401 

134年 - 22,500 1,251 

135年 - 22,500 1,117 

136年 - 22,500 997 

137年 - 22,500 890 

138年 - 22,500 795 

139年 - 22,50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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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建造成本 營運收入 
折現值 

淨現值 

140年 - 22,500 634 

141年 - 22,500 566 

142年 - 22,500 505 

143年 - 22,500 451 

144年 - 22,500 403 

145年 - 22,500 360 

146年 - 22,500 321 

147年 - 22,500 287 

148年 - 22,500 256 

149年 - 22,500 228 

150年 - 22,500 204 

151年 - 22,500 182 

152年 - 22,500 163 

153年 - 22,500 145 

154年 - 22,500 130 

155年 - 22,500 116 

156年 - 22,500 103 

157年 - 22,500 92 

158年 - 22,500 82 

合計 1,927,745 1,076,600 -949,146 

資料來源：獸醫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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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務指標分析 

由表10分析結果可知，財務計畫之淨現值為-949,146仟元、內部

報酬率約-2.47%、自償率為14.34%、獲利率指數為0.14、回收年限大於

50年。 

表10、財務指標評估表。 
 

經濟效益評估項目 指標值 

淨現值（109年幣值，仟元） -949,146 

內部報酬率（IRR，%） -2.47 

自償率（%） 14.34 

獲利率指數 0.14 

回收年限 >50年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推估。 

 

 

 

六、投資效益分析 

本計畫執行內容多為無營利性質，營運期間現金流入偏低，無可供

自償費用，故應採政府自行出資建設開發方式辦理。由於高生物安全實

驗室屬於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福利設施，高營運成本及社會責任難以

藉由營利來支應，擬爭取編列固定經費支應以維社會安定。 

 
 

七、融資計畫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性質主要屬於社會公益性質之公共建設計畫，自償性不足，

因此相關建設成本將全部由中央政府公務預算支應，並無向民間融資行

為，故不需編定還款計畫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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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則 

一、風險管理 

本計畫包括整體規劃、工程設計、工程發包、施工及監造、試量產

及完工取證等階段，因各階段之執行項目不同進而衍生不同的風險項目。以

下就本計畫各階段進行風險分析，確認風險項目並提出相關處理對策，以

降低風險與不確定之因素。 

(一)風險評估範疇 

依據本計畫工作項目，本計畫風評估範疇主要為整體規劃、工

程設計、工程發包、施工及監造、試運轉及完工取證等階段，將各

階段可能產生之風險進行評估。 

(二)風險辨識 

風險辨識係辨識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的主要風險類型、風險項目、

風險發生的主要原因及可能造成之衝擊與危害，進而採取預防措施

以降低風險及衝擊發生。本計畫之風險辨識項目從法規、政策、設

計及執行等四大面向進行分析，並列出各風險項目及可能的發生原

因，以利研擬各項風險解決對策，以降低本計畫執行風險。 

(三)風險評量標準 

在半定量分析中，會先以定性分析方式描述風險事件發生機率

及影響程度，再以實際數值表示各類描述的定性分析等級，該數值

並不直接等於各風險事件實際的影響程度或發生機率，而是決定各

風險等級的處理優先順序。 

而各項風險項目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之評定主要經由資料蒐

集分析、風險因子敏感度分析，以及相關專業小組討論，以進一步

評估風險項目或因子之風險等級。說明如下： 

1. 風險發生機率： 

分為極有可能（高）、有可能（中）、可能性低（低），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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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分別為3、2、1。發生機率大致以發生機率10％以下為可能性

低、10～30％為有可能、30％以上為極有可能。 

2. 風險影響程度： 

定義有非常嚴重、嚴重、輕微，數值等級分別為3、2、1。風

險影響程度以時程進度為主要評估因子，其中影響執行期程增

加20％以上者為非常嚴重，增加10～20％者為嚴重，增加10 

％以下者為輕微。 
 

3. 風險等級： 

風險等級為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等級之乘積。以風險圖像

矩陣分析法而言，係將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作為平面座標之兩

軸，由各自的數值等級乘積，可得1～9的風險等級，再由不同

風險等級區分為高度（>6）、中度（2~4）與低度（1）危險，作

為風險處理優先排序的依據（表4）。 

(1) 高度風險（highrisk)）：等級乘積為6（含）以上，風險高，不

可被接受，須研擬對策及風險控管措施以消除或降低風險。 

(2) 中度風險（moderaterisk）：等級乘積為2~4，風險尚可，為可

忍受、可接受的風險，仍須注意並採取一些控管措施以降低

風險。 

(3) 低度風險（lowrisk）：等級乘積為1，風險小，一般可忽略，

無須特別控管，按正常作業程序進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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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圖像矩陣分析 
 

衝擊危害 

發生機率 
輕微(1) 嚴重(2) 非常嚴重(3) 

極有可能(高)(3) 
需要注意風險管 

理(3) 

必須管理並監控 

風險(6) 

必須密切管理風 

險(9) 

有可能(中)(2) 
在監控下值得接 

受風險(2) 
值得風險管理(4) 需要風險管理(6) 

可能性低(低)(1) 接受風險(1) 
接受風險惟需監 

控風險(2) 

管理並監控風險 

(3) 
 

 

(四)風險影響分析 

透過藉由各面向條件分析，評定各項風險項目或因子發生機率

與影響衝擊程度，進一步評估風險項目或因子之風險等級。本計畫經盤

點風險項目並無，計畫風險等級評估結果（表4），各風險說明如下： 

風險面向 風險項目 衝擊危害 發生機率 風險等級 

 

 
A.法規面 

A1.生物安全法規持續更新致無法

符合而不能取證 

 

嚴重2 

 

低1 
 

2 

A2.PIC/S GMP法規不斷更新致無

法符合而不能取證 

 

嚴重2 

 

低1 
 

2 

 

B.政策面 
B1.政策更迭或改變致本計畫停止

執行 

 

非常嚴重3 

 

低1 
 

3 

 

C.設計面 

C1.設計未符合生安及相關建築法

規 

 

嚴重2 

 

中2 
 

4 

C2.規劃設計與需求不符 嚴重2 中2 4 

 

 

D.執行面 

D1.因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以

致延宕甚至無法執行（嚴重落後或

停止執行） 

 
非常嚴重3 

 
中2 

 
6 

D2.因社經環境劇烈變化導致計畫

無法如預期執行（進度落後） 

 

輕微1 

 

高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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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降低可能造成本計畫推動失敗之風險，應於後續推動時採取下列行

動進行風險處理，以降低不利之風險產生。本計畫係關我國重要動物

傳染病與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檢驗及動物用疫苗生產防疫，有效風險

管理將有助於本計畫之推動執行，建立我國重要動物傳染病防疫與

動物用疫苗藥品生產之競爭力。風險管理措施說明如下： 

1. 時刻檢視法規與設計之符合性與延展性：（A1、A2、C1） 

進行相關法規之盤點、整理與研析，力求規劃設計內容既符

合需求面與法規面。 

2. 建立專家團隊降低執行風險：（A1、A2、C1、C2） 

召集生物安全與動物用疫苗藥品專家成立諮詢小組，透過

密集討論會議，針對規劃設計內容進行檢討與建議，降低執行錯

誤率。 

3. 資訊收集與彙整：（A1、A2、B1、C1、C2、D2） 

藉由各種管道收集生物安全與動物用疫苗藥品相關資訊，

資料內容涵蓋各項軟、硬體、最新研究成果、製程與步驟、政策

及法規等，強化本計畫執行之深度與廣度，並嘗試從降低執行過

程中各面向遭遇突發情況導致之衝擊。 

4. 提高計畫預算經費：（D1） 

前述各項管理措施無法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或其他天災等

不可抗力因素，本計畫執行階段已考量因疫情影響缺工、缺料，導

致建造及設備成本上漲，計畫預算經費大幅提高，初步可從縮減

工程規模（減少各棟非必要樓地板面積）、改變工法（鋼骨構造

SC改為鋼筋混凝土RC）進行檢討，其次則須爭取提高計畫經

費，並編列物價調整費及工程預備費以作為必要時之因應措施，

避免因工程預算不足而導致招標作業延宕或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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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機關配合事項或民眾參與情形 

(一) 依各階段作業需要協調相關機關配合，由本部及疾管署協助相關

計畫推動事宜。 

(二) 本案預定於公開招標前，規劃設計圖說將適度延長公開閱覽15日以

上。 

(三) 工程開工前預計邀集施工廠商、規劃設計建築師、代辦國土署及鄰近

宿舍人員，辦理施工說明會。 

(四) 已規劃設計於風險評估階段，強化交通安全管制與敦親睦鄰工作

及項目。 

(五) 獸醫所重大公共工程位於園區範圍內，前已與文化部文資局及新

北市府等相關機關協商達成視野景觀及古蹟保存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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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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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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